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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30500:2018《无下水道卫生系统-预制组合式处理单元-设计和测试的安全运行

标准》。 

本文件与ISO30500:2018的技术性差异调整如下，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 

—— 在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用GB/T 60751代替了ISO 20816-1； 

 用GB/T 27065代替了ISO/IEC 17065：2012； 

 用GB/T 15173代替了IEC 60942：2017； 

 用GB/T 3241代替了IEC 61260-1:2014； 

 用GB/T 3785.1代替了IEC 61672-1：2013； 

 用GB/T 14675代替了EN 13725：2003；  

 用GB 5749代替了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准则第4版； 

 用HJ/T 397代替了EPA方法1A； 

 增加了GB 7959； 

—— 删除了其他可处理输入物类型中的“厨余垃圾”（见 4.3.1）； 

—— 更改了处理量计算依据示例（见 4.3.2）； 

—— 补充了固体产物和出水水质的“蛔虫卵死亡率”指标（见 7.2.9.3和 7.2.9.4）； 

—— 更改和补充了部分指标检测方法： 

 更改了前端冲洗性能检测方法，用国内常用方法代替（见表1）； 

 补充“蛔虫卵死亡率”指标测试方法（见表A.3）； 

 更改了臭味评估小组成员的筛选要求，用国内嗅辨员筛选要求代替（见A.3.5.4、A.3.5.5）； 

 更改了气体污染物排放指标检测方法，用国内常用方法代替（见表A.12、表A.13）； 

为了便于使用，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将标准名称改为《预制集成式无下水管道厕所的卫生处理装置技术要求》（名称还会作调整）； 

—— 删除国际标准前言内容； 

—— 修改国际标准引言内容 

—— 删除部分术语（原标准 3.1.2.3、3.1.2.4、3.1.2.5、3.1.2.10、3.1.3.8）； 

—— 删除部分术语缩写； 

—— 在“用户手册”中删除了涉及英语语言习惯的条款（见 C.1）； 

—— 删除资料性附录 E； 

—— 更改原标准资料性附录 F； 

—— 更改参考文献。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城镇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5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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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2016年，为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提出的对全球清洁安全厕所的迫切需求，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成立ISO/PC 305项目组，开始启动ISO30500《无下水道卫生系统-预制组合式处理单元设

计和测试安全运行标准》的编制工作，标准于2018年10月正式发布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无下水道卫生厕

所产出物（包括固体、液体、臭味、噪声、气体等）的排放指标要求和测试方法，以及相关技术和性能

要求等，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无下水道卫生厕所产品基本技术和性能的国际标准，同时对我国厕所行业的

技术发展和运行管理具有较强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当前，在我国缺水、高寒等极端气候区域或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地区，传统水冲式厕所的应用受到

较大限制，基于公众对安全、卫生、健康日益增长的需求，无下水道卫生厕所应运而生。随着技术的不

断发展，无下水道卫生厕所产品类型越来越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厕所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以及产出

物对环境的影响引发公众的关注，相关国家标准严重缺失。本标准在充分借鉴和吸收ISO30500国际标准

安全、环保和可持续管理等指标体系和测试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现状开展标准编制工作，标

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和提升无下水道卫生厕所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运行水平，为助推我国厕所革命事

业，有效控制污染，预防疾病传播，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无下水道卫生厕所的预制集成处理单元由前端和后端组成，输入物由前端收集，输送至后端经处理

后，最终输出产出物，过程示意图见图1。前端包括小便器、蹲便器或坐便器。后端为处理装置，采用

处理工艺包括生物、化学或物理方法（如厌氧和好氧消化、燃烧、电化学消毒、微孔滤膜），可选择采

用其中一种工艺或组合式工艺。输入物主要包括人类粪便和尿液等物质。产出物包括如固体产物、出水、

臭味、噪声和气体等。收集/输送环节可采用传统水冲、免水冲或新型冲洗（只需少量水或无需用水并

通过机械力清空便器）等方式。传统水冲和新型冲洗装置可与粪尿分集装置（如粪尿分集抽水马桶或粪

尿分集无水马桶）结合使用。 

此类厕所无需连接下水道或排水管网系统，以最少工序、最快速度完成整套厕所产品组装为设计理

念，可整体生产，也可预制生产。 

 

图1 无下水道卫生厕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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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集成式无下水管道厕所的卫生处理装置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详细规定了无下水道卫生厕所（以下简称“系统”）的预制集成处理单元设计和试验的安全

与性能通用要求，以及可持续管理要求。无下水道卫生厕所的预制集成处理单元由前端（“便器设施”）

和后端（“处理装置”）组成，后端可与一个或多个特定前端连为一体： 

a) 收集、输送和充分处理系统中的输入物，最终保证固态、液态和气态产物可以安全再利用或

直接排放。 

b) 无需连接下水道或排水管网系统。 

本文件所指的无下水道卫生厕所的预制集成处理单元，可以是整体生产，也可将各单元组件在工厂

内预制完成，在现场进行装配，且不需要进一步的加工或修改。 

本文件适用于无供水和无供电网络条件下系统的开发，有供水供电条件的也可参照本文件要求。 

本文件不适用于现场施工建造的厕所。 

本文件中定义的输入物主要是指人类粪尿，还可包括其他物质，并对系统产物（包括固体和液体、

臭味、气体和噪声）的质量要求作出规定。 

本文件包含了系统的安全性、功能性、易用性、可靠性、可维护性、以及环保可持续和兼容性的要

求。 

本文件不包括以下几方面： 

—— 系统的选择、安装、操作、维修和管理指南； 

—— 为进一步处理、再利用或处置产出物而需采取的运输方式（如人工、卡车或管道运输）； 

—— 在前端和后端组件以外进行的处理过程； 

—— 产出物的再利用和处置方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41电声学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GB/T 3241-2010 ，IEC 61260：1995，MOD） 

GB/T 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部分 规范（GB-T 3785.1-2010 ，IEC61672-1：2002，IDT）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T 14675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5173 电声学（GB/T 15173-2010，IEC60942:2003，IDT） 

GB/T 27065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GB/T 27065-2015，ISO/IEC 

17065:2012,IDT）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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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0816-1 机械振动-机械振动的测量和评估-第 1部分：概述（ISO 20816-1, Mechanical 

vibration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machine vibration — Part 1: General 

guidelines） 

NSF/ANSI 41：2011，非液体渗透处理系统 （Non-liquid saturated treatment 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系统结构 

3.1.1.1  

无下水道卫生厕所 non-sewered sanitation system 

一种不与下水管道相连的卫生厕所，简称系统，能够收集、输送、并充分处理输入物（3.1.2.1），

其所产生的产出物（3.1.2.2）可以安全再利用或直接排放。 

3.1.1.2  

收集和输送 evacuation mechanism 

将收集的输入物（3.1.2.1）从系统的前端（3.1.1.3）输送到后端（3.1.1.4）的一种方式。 

注： 通常包括常规水冲、倾倒式水冲、无水清洁、新型清洁方式等。 

3.1.1.3  

前端 frontend 

如厕便器及设施（如小便池、蹲便器或坐便器）。其中包括收集输送（3.1.1.2）、以及使用者能看

得见的所有部件。 

3.1.1.4  

后端 backend 

使产出物（3.1.2.2）达到安全再利用或直接排放要求的处理装置及部件。 

3.1.1.5  

围护结构 superstructure 

为了给使用者提供遮蔽以保护其隐私，而维护于系统（3.1.1.1）或与之结合使用的附加结构。 

3.1.2 系统输入物和产出物 

3.1.2.1  

输入物 input 

主要包括人类的粪便和尿液、经血、胆汁、冲厕水、肛门清洗液、厕纸，其他人体排出的液体/固

体物质以及生产商所定义的其他输入物。 

注： 其他输入物可能包含洗手水、经期卫生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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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产出物  output 

后端处理过程中产出的物质，包括固体产物和出水（3.1.2.4）以及噪声、气体和臭味。 

3.1.2.3  

腹泻排泄物 diarrhoea 

松散、水状的粪便，通常由病毒、寄生虫、细菌或蛔虫感染引起。 

3.1.2.4  

出水 effluent 

经后端处理后（3.1.1.4）排放的液体。 

3.1.2.5  

添加剂 additives 

添加到系统（3.1.1.1）中以辅助后端处理过程或清洁系统的物质，包括但不限于化学物质、生物

制剂。 

注： 除臭剂、消毒剂、抑菌剂、杀菌剂、化学反应物、表面活性剂或酶制剂等。 

3.1.2.6  

能源 energy supply 

为系统（3.1.1.1）提供能量供应，包括来自电网、光伏电源或其他能量源（例如机械储能器、压

缩空气储存罐或风车）的能量。 

3.1.3 系统安全性和完整性 

3.1.3.1  

危险源 hazard 

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健康损害（短期和长期）、财产损失以及环境、土壤和植被损害的根源和状态，

或其组合。 

 [来源：GB/T 33800-2017，有修改] 

3.1.3.2  

风险 risk 

伤害发生的概率与伤害严重程度的组合。 

[来源：GB/T 15706-2012，3.12] 

3.1.3.3  

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系统性地使用现有信息以识别危险（3.1.3.1）并预估风险（3.1.3.2）。 

3.1.3.4  

风险评价 risk evaluation 

以风险分析（3.1.3.3）为基础，判断是否已达到减小风险的目标。 

[来源：GB/T 15706-2012，3.16] 

3.1.3.5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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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风险分析（3.1.3.3）和风险评价（3.1.3.4）在内的全过程。 

[来源：GB/T 15706-2012，3.17] 

3.1.3.6  

防护装置 guard 

系统（3.1.1.1）的组成部分，用于提供保护的物理屏障。 

[来源：GB/T 15706-2012，3.27，有修改] 

3.1.3.7  

安全状态 safe state 

为用户与专业保养人员提供具有可接受风险水平的系统运行模式。 

注1：安全状态可以通过防止潜在危险情况发生（例如，发生故障或故意中断）来保障用户和服务人员的安全。 

[来源：GB/T 38874.1-2020，有修改] 

3.1.3.8  

水密性 water tightness 

抗渗和抗漏的能力。 

3.1.3.9  

密闭性 technical tightness 

能够防止有害液体、气体或悬浮颗粒进入内部加工/处理环境或从内部加工/处理环境排到外部环境，

或者防止双向渗漏的性能。 

注1：如果泄露率不超过0.001Pa·l/s，则认定此系统或其组件符合工艺密闭性要求。 

注2：要求达到工艺密闭性要求的子系统、系统组件或系统边界将会在安全评估(见5.1)中进行确定。 

3.1.3.10  

强度安全系数 strength safety factor 

材料屈服强度载荷或压力极限与限制载荷（或压力）之比。 

注： 强度安全系数可以防止系统结构发生断裂、变形和劳损。 

3.1.3.11  

鉴定合格 proven 

通过测试、验证、对系统操作的系统性分析或其他合适的鉴定方法证明系统在预定使用的情况下可

以安全、有效和可靠地运行。 

3.1.4 系统使用和影响 

3.1.4.1  

预定使用 intended use 

按照使用说明书提供的信息使用系统。 

[来源：GB/T 15706-2012，3.23] 

3.1.4.2  

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 reasonably foreseeable misuse 

未按设计者预定的方法使用系统，而是按照常理可预见的人类习惯来使用系统。 

注： 相关行为可能包括不正确的系统操作，例如过度使用、错误激活机械和电气控制装置，维修不当或使不明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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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在前端。 

[来源：GB/T 15706-2012，3.24] 

3.2 术语缩写 

BL 序批处理中液体停留时间（Batch liquid） 

BS 序批处理中固体停留时间（Batch solid） 

CAPEX 资本性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 

CFU 菌落单位（Colony-forming units） 

COD 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EMC 电磁兼容性（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PA 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GHG 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HACCP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ZOP 危险和可操作性研究（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 

IP 防护等级（Ingress protection） 

LRV 对数减少值（Log reduction values） 

MOP 最大工作压力（Maximum operating pressure） 

OPEX 运营支出（Operating expense） 

PFU 空斑单位（Plaque-forming units） 

PL 周期性的液体（Periodic liquid） 

PS 周期性的固体（Periodic solid） 

PSLC 产品安全生命周期（Product safety life circle） 

SSF 强度安全系数（Strength safety factors） 

TSS 总悬浮固体（Total suspended solids）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4 总体要求 

4.1 用户使用 

系统的设计应能确保用户按照生产商期望的方式安全使用，应确保系统使用简单、维护方便。 

注： 对于特定用户（如残障人士和幼儿）的额外要求见参考文献[55]、参考文献[56]和参考文献[57]。 

4.2 计量单位 

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应采用国际计量单位制中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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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计要求      

4.3.1 输入物 

系统应能够至少处理人类的粪便、尿液、经血、胆汁、冲厕水、肛门清洁液、厕纸及其他人体排

出的液体/固体物质。生产商可列出其他类型的可处理输入物，如洗手水、经期卫生用品，消毒湿巾。 

4.3.2 处理量 

粪便和尿液的设计处理能力应按每日预计产生量（即粪便产生量/天和尿液产生量/天）来计算。粪

便（kg/人次）和尿液（L/人次）平均产生量是设计处理量的计算依据，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说明。此

外，生产商还应说明其他输入物（如水、经期卫生用品）的预计处理能力（以 kg/d 或 L/d 为单位标示）。 

示例：粪便各地差距较大，难以确定统一标准，应根据各地方实际情况研究确定。成人平均粪便排泄量为 100g/人/

天-300g/人·天，尿液排泄量一般为 0.8-1.5L/人·天。 

4.3.3 经期卫生用品 

如系统可以单独储存处理经期卫生用品，应提供有关经期卫生用品处理装置或设备的安全操作和

维护的规定。在处置此类用品时应考虑文化规范、现有习惯做法和使用者意愿。 

4.3.4 过载保护 

生产商在设计时应考虑合理的安全系数，且需予以标明。当系统接近最大处理量（设计容量加上

安全系数）时，应具备可视和或可听手段用以提醒系统过载而不能继续使用。一旦过载，系统将进入

安全状态，防止过载造成危险（见 A.3.8.6）。 

4.3.5 待机状态 

系统应在待机状态 60h 后保持可操作状态，且不会引起故障或需要采取正常操作程序之外的步骤

来恢复运行。 

待机状态指的是系统开机后或系统正常运行时，用户未故意关闭系统，且该系统在其后 60h 内未

经使用或没有任何人为操作的状态。 

4.3.6 短期关机 

系统应能在生产商标出的短期关机时限（即 60h 以内）后重新启动，立即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并处理

输入物。 

4.3.7 长期关机 

生产商应对系统长期关闭（即超过 60h）前的准备工作做出详细说明，其中应包括使系统安全稳定

关机的流程。 

生产商应清楚地标明完成长期关机流程的时长，不应超过 10h，期间需要操作人员参与的事项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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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少。 

重新启动后，系统应能够立即接受输入物，并能够在生产商标明的时间内恢复至正常的运行状态。 

4.3.8 连续使用 

系统应允许连续使用，使用间隔时间应合理。生产商应在用户手册、设备标签或铭牌上标明最短

的使用间隔时间。 

4.3.9 安全状态提示 

系统应具备是否处于安全状态（见 3.1.3.7）的提示功能（视觉或声音）或指示。 

4.4 性能要求 

4.4.1 一般要求 

系统在所有运行条件下（见 4.8）的运行、维修和使用均应符合 4.4.2至 4.4.5的规定。 

4.4.2 固体产物和出水 

经充分处理后的固体产物和出水应达到可安全再利用或直接排放的标准，应符合 7.2.9.3 和

7.2.9.4的规定。检测方法应按 A.3.4规定进行。 

4.4.3 臭味 

应按 A.3.5规定进行检测，并应符合 7.2.9.5的规定。 

注： 系统产生臭味的潜在来源包括粪便（新鲜及陈腐粪便和尿液）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味（如在干燥、热解、燃

烧和排放过程中产生的臭味）。 

4.4.4 噪声 

应按 A.3.7规定进行检测，并应符合 7.2.9.6的规定。 

4.4.5 气体 

系统可能排出的气体分为污染性或爆炸性气体。运行期间爆炸性气体的监测要求见 4.12.2。系统

释放到室内外的空气污染物浓度应按 A.3.6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并应符合 7.2.9.7的规定。 

整个系统（前端和后端）的设计应能够将生物气溶胶和细菌内毒素排放降至最低。针对气体直接

释放至室内环境的后端系统，可检测致病性生物气溶胶和细菌内毒素。 

生物气溶胶和细菌内毒素性能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相关规定。 

4.5 使用寿命 

应确保按照生产商的说明书使用和维修，并在规定的处理能力或使用频率下至少正常使用 10 年。

维修要求和用户使用指南应符合 4.14和附录 C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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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体工程学 

系统设计宜兼顾功能化和人性化要求，宜具有良好的美学和感官体验，提高系统外观的整洁度和使

用的舒适度。（见参考文献[56]he [49]） 

4.7 防盗 

为了防止系统关键部件被偷盗或擅自移动，关键部件的组装或固定方式应防止他人移除或拆卸。 

注： 如将部件设计成需要使用工具进行移除和拆卸，则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被盗。 

4.8 运行条件 

4.8.1 环境温度 

应在周围环境温度 5°C-50°C 条件下安全可靠地运行。如果所采用的技术在此温度范围外运行，应

证明其安全可靠运行能力。 

4.8.2 环境湿度 

应在环境湿度为 20%-100%条件下安全可靠地运行。如果所采用技术能在湿度低于 20%的环境中运

行，应证明其安全可靠运行能力。 

4.8.3 气压 

应在 0m-2500m 海拔范围内安全可靠地运行。如果所采用的技术在此范围外运行，应证明其安全可

靠运行能力。 

4.9 系统组件 

4.9.1 一般要求 

在选择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设备、组件、连接部分和联结件时，应考虑其与系统应用相匹配。 

如设计不够清晰，或非常用以及未经批准使用的，都应提供证明文件。也可通过风险评价或其他

被认可的方式（例如，失效模式及其影响分析、材料测试、材料安全数据表）证明其性能是否符合要

求。 

当测试属于产品认证流程的一部分时，进行材料测试的实验室应满足 A.1 的要求。 

4.9.2 卫生设计 

应尽量降低病原菌微生物感染风险。防止昆虫和寄生虫进入。 

4.9.3 密封性 

所有储存或运输液体的装置应密封。如安全评估（见 5.1）结果表明存在危害性（例如，潜在的危

险气体），应通过技术措施提升系统密封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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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洪水易发地区的系统还应考虑系统的防洪（如洪水泛滥和其侧向力）能力。 

相关测试程序应符合 A.3.1的规定。 

4.9.4 表面要求 

设备及其联结件、储存器和管道的表面应光滑平整且易清洗，应： 

a) 避免积堵点、脊线或缝隙; 

b) 尽可能减少凸起、翻边和凹槽。 

应确保粪便和残留物可通过常用清洁方法去除，无需使用专门的化学清洁剂。整个系统的可清洁

度的最小值宜相当于用 3 号，粒度 100-120 的磨料研磨而成的不锈钢抛光表面的粗糙度。 

注： 此处提到的不锈钢表面有相对粗糙的短平行抛光线，以圈状方式均匀地延伸，抛光可用3号，粒度100-120的磨

料研磨制取。 

4.9.5 化学和生物添加剂 

宜少用化学和/或生物添加剂。如需使用，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规定，生产商应提供

包括使用风险说明，以及添加剂使用、处理和储存的说明文件（如添加剂安全证明）（见附录 C）。 

4.10 材料 

4.10.1 耐久性 

为保证在正常使用和误用情况下都能正常运行，应保证材料稳定、耐用，并具有密封性，同时不受

当地条件影响。 

应通过使用耐腐蚀材料或适当的涂料来实现材料耐久性。必要时应在系统生产环节采取防腐措施。 

如在系统内有不同的金属材料连接，应防止电偶腐蚀。如承受机械负荷的部件是由塑料材质制成的，

应防止环境（如紫外线辐射、温度）对系统产生的有害影响。 

4.10.2 耐火性 

系统应耐火。当接触火源时，材料不应出现燃烧、缓慢灼烧、闷烧，或出现功能受损的现象。材料

应符合 ISO 10295 标准（所有部件）或等效的标准。 

4.11 连接点和联结件 

系统的连接部分（例如焊接点、接头）应耐用并且能够经受在运输、装配、安装、运行和维修过程

中受到的应力和磨损。连接部分应具有抗腐蚀性。接触污水和污泥等的联结件（如螺母、螺栓、垫圈、

螺丝）应具有一定抗腐蚀性（如不锈钢 A2 或 A4 类；参考 GB/T3098.1、GB/T3098.2 、GB/T3098.3）。 

经安全评估为系统安全运行必须的连接点，应无需经常进行维修。连接的位置、类型和规格，生产

商应在系统示意图中清楚地标明并与系统一起提供给用户。 

设计时应通过对元件的比选和组合，防止在应用连接点和联结件时产生风险。生产商应在示意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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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标明系统中可移动或可传送的零件及其变位的方向。对易存在风险的连接（如电线或管道）应在

设计时考虑采用措施（例如通过机械编码方式）来避免。 

4.12 通用安全设计要求 

4.12.1 边缘、边角和表面 

使用者和系统维护人员可接触到的表面和部件应光滑平整，不应有毛边或快口或多余的尖头。 

4.12.2 防火防爆 

应避免运行或故障产生或使用的气体、液体、粉尘、蒸汽或其他物质造成起火或过热的风险。 

应避免后端处理技术和工艺产生的易爆气体或物质（包括气体、液体、粉尘、蒸汽或其他物质）引

起的任何爆炸危险。应对潜在易爆气体、液体、粉尘、蒸汽或其他物质的积聚浓度进行监测，生产商应

采取恰当的风险管控措施，至少应评估最低爆炸点和潜在火源。应通过系统优化设计，或安装安全设备

以降低爆炸风险，实现对人员和系统的保护。 

在采用燃烧/焚烧技术的系统中，应通过可靠的安全措施来控制火灾和爆炸危险（见 5.6.3）。 

注： 潜在的危险源包括熔渣、排气装置的堵塞和劣质燃料。 

4.12.3 系统结构完整性 

设备所有部件都应能在静态和动态状态下正常运行。 

如某部件在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发生破裂或散架的危险，应妥善安装、固定和/或保护该

部件以避免危险。液体和/或气体通过的装置和管道（无论刚性的或柔性的）都应能承受额定的内部和

外部应力，并与系统牢固相连和/或受到保护，确保不会发生断裂。 

应证明强度安全系数（SSF）符合下列规定（详见 ISO 14622）： 

—— 对于可能导致伤害和死亡的危害而言，SSF≥3； 

—— 对于中止了后端运作的危害而言，SSF≥2； 

—— 对于造成不便的危害而言，SSF≥1.5。 

4.12.4 回用水安全要求 

回用水水质应符合 7.2.9.4 中相应回用方式（如灌溉、冲厕、洗手）的水质要求。 

4.12.5 地下组件 

位于地下的组件应符合： 

—— 能在运行过程中承受住地质影响（例如地压和流体静压）并保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 

—— 易于监测以防止泄漏导致地下水和/或土壤污染。 

4.12.6 稳固性 

系统及其部件和可拆装件应确保稳定，以防倾斜、倾覆、坠落或失控移动。如需采用锚固方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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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手册中标明使用细则（见 4.14.5）。系统应能抵抗运输、安装、正常运行和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外

部机械冲击。 

4.13 信息和标记 

4.13.1 信息和警示 

信息、警示和图标应清晰明确，确保用户能够理解。并应充分考虑使用者要求（见 4.1）。 

标牌或标签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并设置在前端相应位置： 

a) 人流量和使用频次（人次/d 和使用次数/d）（见 4.3.2）和生产商规定的使用间隔时间（见

4.3.8）； 

b) 其他输入物的预计日处理量（kg/d或 L/d）（见 4.3.2）； 

c) 禁止投入的物品； 

d) 售后服务和联系人信息； 

e) 运行温度范围。 

如后端和前端由不同生产商提供，则后端生产商应向运营方提供包含 a）至 e）信息的标记或标签。 

如出水不能符合饮用水要求（见 7.2.9.4），应清晰警示出水禁止饮用。此外，如系统处理产出物可

以再利用，则生产商应提供产出物的用途和质量的说明。应以标记和标签形式设置在系统后端相应位置。 

用户手册和警示信息的编写应包含附录 C 中的所有信息。警示信息应清楚地标明安全风险的程度。 

4.13.2 标记和标识 

铭牌和标签应能够经久耐用、清晰易懂，并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生产商的名称和地址； 

b) 型号； 

c) 序列号； 

d) 制造日期； 

e) 运行总重量； 

f) 额定功率、电压等。 

4.14 运行维护和维修保养 

4.14.1 设计要求 

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用户和维护人员的水平，方便维护和维修保养。特定地点和用户要求参照 D.3

要求。 

4.14.2 维护方式和配件更换 

更换配件、调试和维修操作应避开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当系统发生堵塞，应从系统外部来疏通堵塞

而不需要对系统进行拆卸。 

检修通道应确保配件能进入，配件更换、维修操作应安全，应避免人与输入物、系统处理中间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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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残渣接触。 

4.14.3 排空和清洁 

清洁和定期保养时应不需要排出未完全处理的物质，如必须排出应由专业保养人员完成。此类物质

无需符合本文件规定的产物排放要求，保养人员应负责妥善清理处置未完全处理的物质。在维护保养时

排出未完全处理的物质的行为不能视作处理过程。 

维护关闭时，系统内未完全处理的物质量宜降至最低。 

生产商宜向保养人员说明如何妥善存放未完全处理的物质，以降低健康、安全和环境风险。 

4.14.4 工具和专用器械 

如排空和保养需要专用工具，应在用户手册（见 4.14.5）中列出工具清单并随系统一起提供。 

4.14.5 用户手册 

为方便更换配件、调试和维修，应向用户和系统保养人员提供用户手册。手册中至少应规定必要步

骤、方法和流程表。用户手册的详细要求见附录 C。 

4.14.6 搬运和运输 

生产商应标示系统在搬运和安全运输情况下能承受的环境温度条件。 

在运输时，系统不应发生突然移动，或储罐、管道内物质的意外泄露，或任何因不稳定而造成的危

险。必要时，应以捆扎或固定方式确保安全运输。 

 

5 技术要求 

5.1 安全评估 

生产商应对系统进行迭代风险评估或其他能够证明其安全性的等效评估。安全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确定产品适用的特殊卫生健康和安全要求； 

b) 确定需采取的风险减轻措施； 

c) 记录安全评估结果。 

评估工作应在设计过程或设计完成后进行。因此，评估应覆盖系统相关寿命周期，应考虑到系统的

预定使用及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 

其他风险评估要求可参考附录 B。 

产品安全寿命周期（PSLC）应作为风险管理流程的考察因素之一，即此流程将考察产品开发过程中

的所有相关进程（如研发、采购和生产、质量保证、质量管理）。如实施 PSLC，要求可参考附录 B.3。 

5.2 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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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一般要求 

系统应满足基本功能要求，如启动、停机和紧急停机。 

5.2.2 启动 

启动和重启系统应能用单个专用控制装置来实现。如当系统后端处理过程阻止了该装置的使用时，

应能按生产商明确标出的操作顺序来实现。 

如需要用户施加机械力启动系统，机械力不应大于25N。 

5.2.3 停机 

系统应配备控制装置或清楚标示的操作程序使系统完全停机且达到安全状态。生产商应清楚地标出

停机过程时间。系统应具备确保停机过程期间的安全功能（见5.6.3）。制动控制应始终优先于启动和

操作控制。 

5.2.4 紧急停机 

系统应根据需要配备一个或多个紧急停止装置。有关紧急停止功能的其他指导可参考GB/T 16754

标准。 

5.3 能源供应 

5.3.1 可靠性 

主要能源供应不足不应造成危险，系统应可自动过渡到安全状态，或提供备用能源。备用能源（能

源余量）最小容量应满足系统长期关闭（见4.3.7）要求。应向用户明示备用能源总量。 

5.3.2 电力供应安全 

5.3.2.1 电源隔离 

应采用先进的安全装置（如开关电源、熔断器，或者其他已验证的装置）实现电源隔离。隔离装置

的标注和安放位置应清晰醒目。如重新连接可能会产生人体危害（例如在运行维护和更换配件期间），

则隔离装置应可以被锁起。 

如系统通过电源插座连接，只要操作员能够从其可以接入的任何一点来验证插头是否处于拔出状态，

则拔下插头应完全能够满足电源隔离要求。 

5.3.2.2 能量释放 

系统应具备可释放电源隔离后（见5.3.2.1）残存或存储的电量的装置，以达到安全的状态，避免

造成危害。 

如供电和存储电能的系统可与系统分离（如通过分离开关），该子系统应无需释放电能。 

5.3.3 非电源供应安全 

非电源供应的系统设计，运行和配置应防止与能源供应有关的危害。同时也应满足5.3.2的要求。 

5.4 机械 

5.4.1 加压或真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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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工作表压高于50kPa的加压设备或额定工作表压低于50kPa的真空设备的设计应使设备能承受

相应的机械荷载压力，并应保证合理的结构强度安全系数。 

应使用安全泄压阀控制过压。 

5.4.2 硬管、软管和容器 

硬管和软管应进行合理捆扎和固定，硬管和软管及其配件应能安全触及，方便目测检查。储存容器

应能满足长时间密闭而不破裂、不损坏、不变形。 

储存容器应配有液位指示器和自动控制过压装置。 

5.4.3 可移动和转动的部件 

系统设计应避免人与可移动或转动部件接触，如不能避免应设防护装置或保护装置。 

系统在设计时应考虑防止可移动部件意外卡阻。 

5.4.4 防止回流 

如果系统连接到给水系统，应根据GB50015的要求设置防止回流措施。 

5.5 辐射 

5.5.1 高温零件和表面 

超过60℃的可接触零件或表面应具备保护措施或固定防护装置。 

5.5.2 低温零件和表面 

低于-20℃的可接触零件或表面应具备保护措施或固定防护装置。 

5.5.3 其他辐射源 

不良辐射应控制在安全水平内。 

5.6 电气和电子设备 

5.6.1 安全性和可靠性 

泵、驱动器、风扇或控制系统等电气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耐用、仅需要最低限度维修、耐腐蚀、

易维修。系统应通过合适的安全装置，如断路器和熔断器，来达到这些安全要求，同时还应满足相关设

备标准（可参考GB 4706.53的适用部分）的要求。 

安全要求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具备充分的绝缘和保护方案，以防止直接和间接带电部件的危害；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以

防止短路和电弧； 

b) 具备电气保护方案，此方案适用于系统运行条件，或者至少需满足 IP44中的相关要求（防触

电保护等级的更多信息可参考 GB/T 17045）； 

c) 满足电磁兼容性（EMC）要求，即系统的运行应不受任何相关电磁场外源干扰，且此系统的电

磁场也不应干扰外部电气设备的运行（有关 EMC和合适阈值的更多信息可参考 GB 17799.1和

GB 17799.3）。 

5.6.2 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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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系统应包含一个控制系统，用于获取和处理有关系统安全、可靠、高效运行的数据和信息。系

统安全方面要求的信息可参考GB/T 16855.1的信息。 

生产商应在设计阶段初期明确必要的控制功能和要求的测量方法，且应反映出5.1中描述的系统运

行及安装条件和评估结果。 

如厕所系统不含控制系统，应确保： 

a) 传送设备和处理过程应确保不会意外启动，否则会对用户和专业服务人员造成危害此外，设

备的启动应在控制显示器上有显示； 

b) 自动或手动停止系统可移动部分，应操作无障碍； 

c) 安全评估（见 5.1）中明确的必要保护装置应保持完全有效的状态或能发出停止命令； 

d) 信号系统应指示系统状态并包含故障模式，以告知用户系统的可用性或运行故障（如电气、

机械或液压故障）；生产商应指明每一种警报对应的故障类型。 

如厕所系统含有控制系统，控制系统至少应能够检测以下内容： 

—— 对处理过程形成严重影响的电气和机械部件故障，并应向用户传达可见和可听到的故障信号； 

—— 对系统的综合可用性的影响，并应传达可见和可听到的信号以通知用户系统不可用。 

其它控制点应根据HACCP体系、HAZOP分析或类似的经验证过的方法进行定义。控制系统应能保证系

统在外部冲击、元器件故障（硬件和软件）以及人机交互界面方面的功能稳定性。发生故障时系统应能

够进入安全状态模式。 

5.6.3 控制系统的安全功能 

如安全评估（见5.1）指出控制系统内还需具备额外的安全功能，可参考GB/T 16855.1和GB/T 16855.2

的原则来开发、设计、检验并验证这些控制功能。 

安全相关功能的设计应满足安全完整性要求，并有效减轻安全评估（见5.1）中所说的风险。 

注： 安全完整性要求涉及安全相关功能的架构、判别性能和可靠性。 

5.7 输送装置的可靠性 

输送装置的机械和液压设计在正常运行中应防止回流、堵塞和负载过高。 

5.8 后端处理过程 

后端设备在在正常运行中不应由于振动、冲击、冷或热引起使用者不适。 

根据ISO 20816-1 进行振动水平测试时，在使用者所处前端的任何区域内，XYZ轴的振动加速度不

得超过0.5m/s
2
。 

6 系统前端要求 

6.1 一般要求 

如前端部件和后端部件为一体化集成设计，前端部件应符合本章节要求。 

6.2 使用和操作 

6.2.1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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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设计应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可根据ISO 7250（全部章节），获取人体测量数据，用于设计使

用者所能接触到的区域和部件。  

前端应方便使用，满足使用者的使用需求，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控制装置应直观； 

b) 操作流程应有逻辑顺序； 

c) 控制面板信号应简单易懂。 

程序应达到下列要求： 

—— 一目了然，设计直观； 

—— 具有可控性； 

—— 符合用户习惯； 

—— 具有用户使用及保养的容错性。 

选择、设计、安装手动控制装置（如手柄、踏板、开关）和指示装置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 位置明显，易于操作； 

—— 在触发后自动复位。 

6.2.2 清洁 

前端及其相连的装置（如管道、水槽等）应易于清洁。 

前端表面应能够使用常规方法清洁，无需使用专门的化学清洗剂。如需专门的清洁工具，生产商必

须在用户手册中做出说明（见4.14.5）并随系统一起提供。 

6.2.3 操作 

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应尽量减少用户重复操作（例如使用耙和添加菌种），操作应符合6.2.1中的要

求。如有必要，生产商应在用户手册中提供明确的操作说明（见4.14.5及附录C）。 

6.2.4 文化习惯 

前端的设计应当遵循和尊重文化习惯，包括: 

a) 运行模式（水冲式，干式） 

b) 坐/蹲姿势； 

c) 个人清洁用品。 

如必须改变用户的使用习惯，应尽可能减少使用者操作程序，并在用户手册中进行解释（见附录C）。

详情可参考附录D.4。 

6.3 粪便可视性 

前端便器应有视觉屏障设计。 

6.4 冲洗性能 

系统前端的小便池、蹲便器或坐便器可以采用常规水冲方式（水箱/冲洗阀）、倾倒式水冲、无水

清洁或机械力等新型清洁方式。 

相关国家或国际相关标准可参考表1。系统组装后，冲洗性能应满足A.3.3中的冲洗方式测试要求。 

表1 冲洗性能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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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便器 

冲洗方式 

常规冲洗方式 

（水箱/冲水阀） 
倾倒式水冲 无水清洁 新型清洁 

坐便器 

GB 6952 

GB/T 31436 

GB/T 34549 

JC/T 2116 

参考附录A.3.3.4 和 A.3.3.6 

蹲便器 

GB 6952 

GB/T 31436 

附录A.3.3.5 和 A.3.3.6（非陶

瓷蹲便器） 

参考附录A.3.3.5 和 A.3.3.6 

坐便器 

GB 6952 

GB/T 31436 

GB/T 34549 

JC/T 2116 

- ASME A112.19.19 - 

6.5 抗外部冲击 

前端便器应能承受运输、安装、正常运行和保养过程中的机械力冲击，且应根据NSF/ANSI41:2011，

5.2.1相关规定进行静载试验。 

6.6 安全防护 

前端区域的设计应确保用户和/或系统保养人员在走动、站、坐的情况下不会滑倒、绊倒或跌倒，

或从上面摔下。如有必要，应在前端区域安装扶手。 

6.7 水封深度 

水封便器的水封深度不应小于20mm。 

7 性能试验 

7.1 一般要求 

性能试验应根据表2规定的分类以及附录A测试方法进行。 

如产品前端和后端组件非一体化设计，应根据生产商标明的平均值和峰值量匹配相应数量和类型的

前端进行组装，以满足试验目的。前端及后端距离应为生产商所规定的最小距离。根据安装形式分为Ⅰ

类、Ⅱ类和Ⅲ类，见表2规定。只提供后端的产品无需进行前端性能试验。 

表2 性能试验要求分类 

类别 性能试验要求 

Ⅰ类：包括 1 个前端和无生物

处理单元的后端的系统 
按 7.2 规定进行实验室测试，按 7.3.2 规定进行现场验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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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类：包括 1 个前端和含一个

或多个生物处理单元的后端

的系统 

按 7.2 规定进行实验室测试，按 7.3.3 规定进行现场验证测试 

Ⅲ类：包括多个前端的系统 

按 7.2 规定进行实验室测试，（如系统无法在实验室安装可依据不同测试环境适当更改）；

按 7.3.3 规定进行现场测试。 

含 2-5 个前端的系统，随机抽取至少 2 个前端进行测试包括前端、第 6 章、臭味（7.2.9.5）、

噪声（7.2.9.6）和气体排放（7.2.9.7）涉及的所有项目要求； 

对于超过 5 个前端的系统，随机抽取至少 3 个前端测试包括前端、第 6 章、臭味（7.2.9.5）、

噪声（7.2.9.6）和气体排放（7.2.9.7）涉及的所有项目要求； 

7.2 实验室测试 

7.2.1 一般要求 

应对Ⅰ类、Ⅱ类系统以及可在实验室中安装的Ⅲ类系统（见表2）进行实验室测试。实验室测试是

产品认证过程的环节之一，实验室应符合A.1的规定。 

7.2.2 组装、安装、运行、维护 

应根据生产商提供的说明书进行组装、安装、启动、装载、运行和维护。 

如生产商提供的产品不包括围护结构，应在测试前根据生产商的建议（如尺寸和材料）安装围护结

构，围护结构宜符合附录A.3.6.6的规定，其规格应在测试报告中明确描述。如生产商提供的产品不包

括围护结构，应在噪声测试前将独立于系统的围护结构移除（见A.3.7），测试应作调整以符合A.3.7

的规定。噪声测试报告中应明确指出是否含有围护结构。 

7.2.3 输入物记录 

如没有指定要求，应投加人的尿液及粪便进行测试。在投加寄生虫的测试中（见A.3.4.4.1），如

人类粪便达不到投加量，可采用猪粪及必要的微生物培养技术以达到最低所需浓度。粪便和尿液可由使

用者直接排入系统，也可分开收集后再置于系统中。前者方式宜做好使用记录。为保护隐私，记录文件

宜妥善保存于前端封闭区域，或测试所在地的测试机构。 

7.2.4 产出物 

产出物中的固体产物和出水应符合7.2.9.3和7.2.9.4的规定，臭味、噪声、气体应符合7.2.9.5、

7.2.9.6和7.2.9.7的规定。制造商应说明固体产物和出水再生利用的用途。 

7.2.5 测试观察 

测试期间和结束后，测试人员应当观察并记录下列情况： 

a) 系统的破裂、裂缝、渗漏和永久性变形； 

b) 输送设备的回流、堵塞和过载（见 5.7）； 

c) 非正常关闭和运行故障。 

7.2.6 实验室条件 

实验室温度应控制在15℃到30℃。实验室的湿度和气压值应符合实验室操作规程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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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测试流程和时间 

测试流程应遵循表3第1列（测试项目）和第2列（负载模式）。测试时间应不少于32天，如后端处

理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可适当延长测试时间。由于测试方法及制定人体健康参数所需的病菌峰值要求，

在制定测试时间表时，宜考虑停留时间、处理周期、重要突破等因素。测试时间表应在测试开始前确定。 

应在测试开始前完成6.4、6.5、6.6、A.3.1、A.3.2 和A.3.3规定的测试工作。 

表3测试步骤可按A.3.8执行。 

表3 测试流程 

测试项目 负载模式 建议时间表 建议时常/天 

启动：按生产商说明启动程序  
启动过程持续时间按

生产商说明 

持续时长取决于实现系统

可操作性和稳定性所需的

启动持续时间；启动持续时

间按生产商说明确定 

—开机 

—故意停机 

—意外停机 

—重启 

正常 第 1 天和第 2 天 2 天 

—无 正常 第 3 天 1 天 

—固体产物和出水 

（健康及环境指标） 
正常 第 4 天 1 天 

—无 腹泻模拟 第 5 天 1 天 

—固体产物和出水 

（健康及环境指标） 
腹泻模拟 第 6 天 1 天 

—无 正常 第 7 天 1 天 

—未使用 无负载 第 8 天至第 10 天 3 天 

—无 正常 第 11 天 1 天 

—短期关机 无负载 第 12 天至第 14 天 3 天 

—无 正常 第 15 天 1 天 

—固体产物和出水 

（健康及环境指标） 
正常负载模式 第 16 天 1 天 

—电源隔离 

—能量释放 

（能源供应的合理性和安全性，A3.8.4） 

无负载 第 17 天 1 天 

—无 正常 第 18 天 1 天 

—长期关机 无负载 第 19 天和第 21 天 3 天 

—无 正常 第 22 天 1 天 

—固体产物和出水 

（健康及环境指标） 
正常 第 23 天 1 天 

—粪便可视性 正常 第 24 天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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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测试流程（续） 

测试项目 负载模式 建议时间表 建议时常/天 

—正常臭味 正常 第 25 天 1 天 

—模拟臭味 模拟粪便 第 26 天 1 天 

—噪声和气体 正常 第 27 天 1 天 

—正常臭味 正常 第 28 天 1 天 

—过载保护及连续使用 
过载（使用模拟的粪

便，参考 A3.8.6） 
第 29 天 1 天 

—噪声和气体 超载 第 30 天 1 天 

—正常臭味 

—固体产物和出水 

（健康及环境指标） 

超载 第 31 天 1 天 

—排空及清洁 无负载 第 32 天 1 天 

7.2.8 负载模式 

7.2.8.1 正常负载模式 

当测试流程表（表3）中显示正常负载模式时，投料量应与生产商规定的处理量一致。此处理量中

还包含所规定的额外输入物。 

投料量应按4.3.2规定的处理量计算得出，并以每日投料的比例数（粪便：kg/d，尿液：L/d）表示： 

每日投料量由以下两项相乘得出： 

a) 日使用次数（排便次数/d和排尿次数/d）； 

b) 粪便平均量（kg/次）及尿液平均量（L/次）。 

投料应在以下时间段内进行： 

—— 上午 6点至上午 9点投加 35%； 

—— 上午 11点至下午 2点投加 25%； 

—— 下午 17点至下午 20点投加 40%。 

7.2.8.2 超载模式 

当测试流程表（表3）中显示“超载”时，投加量应为处理量（见4.3.2）与“Sn”之和，其中Sn

等于最大处理量（见4.3.4）与处理量（见4.3.2）之差值的80%。 

投料应在以下时间段进行： 

—— 上午 6点至上午 9点投加 35%； 

—— 上午 11点至下午 2点投加 25%； 

—— 下午 17点至下午 20点投加 40%。 

7.2.9 性能要求 

7.2.9.1 输入物和产出物测试 

测试应根据表3要求的顺序并采用相应的负载模式进行，如系统设计的固体产物排放频率无法达到

表3的频率（例如，系统每隔几个月仅排放一次固体产物），固体产物应满足至少1次测试，且涵盖所有

健康及环境指标。应合理解释并记录测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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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2 固体产物和出水 

固体产物和出水指标的检测应按A.3.4规定进行。 

出水指标达标的判断依据：在5次测试中应至少4次结果符合表6、表7和表8中的全部指标值，其中

不达标的测试结果偏差不应超过指标值的20%。检测结果不应取算数平均值。 

在所有检测结果中，与人体健康有关的指标都应符合表4和表5规定。 

7.2.9.3 固体产物要求 

固体产物安全排放及再利用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和人体健康有关的指标值和对数减少值 (LRVs) 

参数（病原体类别） 人体肠道致病菌 人体肠道病毒 人体肠道寄生虫 人体肠道原虫 

替代物 

以 E.coli 大肠杆菌
b

作为替代物，单位：

CFU 或 MPN 

以 MS2 噬箘体作为替

代物，单位：PFU 

以猪蛔虫活卵为替代

物，单位：个数 

以活性产气荚膜梭菌孢子

为替代物，单位：CFU 

最大浓度 

[数量/g（干固体）] 
100 10 < 1 < 1 

对数减少值
a
 ≥6 ≥7 ≥4 ≥6 

a 对数减少值 (LRVs) 根据 2016 年 WHO 组织描述的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估法(QMRA)确定，其假定 1 克固体粪便中所含有

的参照病原体量大约与 1 升尿液相同（对数减少值见表 5），详情可参考文献[77]和[78]。 

b 以 E.coli 大肠杆菌 KO11 (ATCC 55124)做替代物是因为其对氯霉素具有耐药性。可在培养基中加入抗生素，抑制其他

干扰性细菌滋生。 

人体肠道寄生虫指标和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样本中寄生虫卵（以猪蛔虫活卵作为替代物）浓度的检测方法应参考表 A.3，如寄生虫卵（以

猪蛔虫活卵作为替代物）含量小于 1/g（干固体），则符合要求。 

b) 如含量大于或等于 1/g（干固体），则可采用经验证有效的方法判断寄生虫卵的活力。如不能

证实样本中寄生虫卵（以猪蛔虫活卵作为替代物）无法存活，则不符合要求。 

当实验室测试无法获取猪蛔虫活卵作为寄生虫替代物时，人体肠道寄生虫指标和检测方法应按

GB7959执行。 

7.2.9.4 出水水质要求 

出水水质应符合表5、表6、表7和表8。 

如系统处理后的出水被回用于手部或肛门清洗，水质应符合GB 5749相关规定。 

如TSS（见表6）不达标，无需检测寄生虫卵指标。TSS在5次检测中至少4次达标，否则出水水质不

达标。 

表5 和人体健康有关的指标值和对数减少值 (LRVs) 

参数 

（病原体类别） 
人体肠道致病菌 人体肠道病毒 人体肠道寄生虫 人体肠道原虫 

最大浓度（数量/L） 100 10 < 1 < 1 

对数减少值
a
 ≥6 ≥7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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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数减少值 (LRVs) 根据 2016 年 WHO 组织描述的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估法(QMRA)确定，其假定 1 克固体粪便中所含有

的参照病原体量大约与 1 升尿液相同（对数减少值见表 5）。详情可参考文献[77]和[78]。 

b 以 E.coli 大肠杆菌 KO11 (ATCC 55124)做替代物是因为其对氯霉素具有耐药性。可在培养基中加入抗生素，抑制其他

干扰性细菌滋生。 

人体肠道寄生虫指标和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样本中寄生虫卵（以猪蛔虫活卵作为替代物）含量的检测方法应参考表 A.3，如寄生虫卵（以

猪蛔虫活卵作为替代物）浓度小于 1/L，则符合要求。 

b) 如浓度大于等于 1/L，则可采用经验证有效的方法判断寄生虫卵的活力。如不能证实样本中寄

生虫卵（以猪蛔虫活卵作为替代物）无法存活，则不符合要求。 

当实验室测试无法获取猪蛔虫活卵作为寄生虫替代物时，寄生虫卵（蛔虫卵）浓度应小于1/L，检

测方法应符合HJ 775。 

表6 出水要求 

指标 A 类 B 类 

COD(mg/L) ≤50 ≤150 

TSS(mg/L） ≤10 ≤30 

注1：A类是出水作为再生水的基本要求，包括城市杂用水、景观环境用水等。 

注2：B类是出水排入水体的基本要求，具体情况还应满足当地排放标准。 

注3：COD为未经过滤情况下的总化学需氧量。 

表7 营养污染物去除率要求 

 最低去除率（%） 

TN 70 

TP 80 

表8 pH 值要求 

 要求 

pH 6-9 

7.2.9.5 臭味评估 

Ⅰ、Ⅱ、Ⅲ类系统的臭味评估结果应符合表9和表10的规定，不含围护结构的系统应按A.3.6.6安装

围护结构后进行评估。 

在围护结构的系统内按A.3.5的规定进行臭味评估，评估结果中“令人不适或不可接受”的气味所

占比例不应超过表9规定的最大值。 

表9 系统维护结构中含使人不适或不可接受的气味最大允许比例 

 “令人不快”气味的最大允许比例% “不可接受”气味的最大允许比例% 

正常臭味测试 10 2 

模拟臭味测试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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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附近按A.3.5的规定进行臭味评估，令人不快或不可接受的气味所占的比例应不得超过表10

规定的最大值。 

表10 系统附近含令人不快或不可接受气味的最大允许比例 

 “令人不快”气味的最大比例% “不可接受”气味的最大比例% 

正常臭味测试 10 2 

模拟臭味测试 10 2 

注1：令人不快的气味是指难闻，稍微让人讨厌，但未达到不可接受程度的气味。 

注2：不可接受的气味是指非常让人讨厌，令人作呕和/或足以导致人们因厌恶而避免使用系统的气味。 

7.2.9.6 噪声要求 

测量地点和围护结构的安装应符合 A.3.7.1 的要求，按 A.3.7.4 在距离系统 1m 处所测得系统运行

过程中的任何噪声源（如处理、冲厕或机械部件），24h 内平均噪声级不应超过 60dBA( )；按

A.3.7.3测得的最大噪声不应超过 85dBA( max,pAL )。 

注1： 指日系统噪声等级，相当于系统24h噪声的平均值。 

注2： max,pAL 指最大声级。 

7.2.9.7 气体污染物排放要求 

系统排放气体包括污染性气体或易爆气体。气体污染物应按 A.3.6进行检测，室内气体污染物浓度

和室外空气污染物浓度不应超过表 11和表 12的规定。易爆气体监测应符合 4.12.2的要求。 

如处理过程中有燃烧现象，应对 CO和 CO2的排放进行检测。 

生产商应提供温室气体（CO2、CH4和 N2O）排放情况的说明。 

表11 室内气体污染物要求 

指标 标准值 

CO 35 mg/m
3
(1h 平均值) 

NOx 203 µg/m
3
(1h 平均值) 

SO2 19 µg/m
3
(1h 平均值) 

CO2  0.1%(1h 平均值) 

H2S 7 µg/m
3
(30 min 平均值) 

VOCs 300 mg/m
3
 (1h 平均值) 

PM2.5   25 µg/m
3
 (1h 平均值) 

NH3 19 mg/m
3
（1h 平均值） 

注： NOx 包括 NO 和 NO2，测量值以NO2含量表示。 

表12 室外气体污染物排放要求 

指标 标准值（1 h 平均值） 

hEXL 24,

hEXL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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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100 mg/m
3
 

SO2 194 mg/m
3
 

NOx 400 mg/m
3
 

VOC 19 mg/m
3
 

H2S 3 mg/m
3
 

PAH 0.01mg/m
3
 

PM2.5 10 mg/m
3
 

NH3 38 mg/m
3
 

注1：NOx 包括 NO 和 NO2，测量值以NO2含量表示。 

注2：PM2.5暂无国际公认的阈值可供参考。公认的PM2.5在总PM值中的占比约为15%（适用于燃烧过程不使用滤尘器的

情况）。 

7.3 现场验证测试 

7.3.1 一般要求 

在现场验证测试过程中，系统应按规定的处理能力(4.3.2)供使用者使用。现场测试阶段应分别使用

替代物（E.coli 大肠杆菌、SC 噬菌体和产气荚膜梭菌孢子）进行检测，并且至少 75%的环境参数（见

表 6、表 7、表 8）和所有与人体健康相关指标（见表 13）都应达标。结果不应取算数平均值。 

去除率（见表 7）可通过比较输入物样本和经处理的输出物样本中的氮、磷总量得出。在现场测试

工作启动之前，需在 1 周时间内每日收集分析输入物样品。采样点在系统各个处理工段的上游段。收集

的输入物样本数据将作为整个现场测试过程中 TN和 TP的输入参考数据。 

表13 有关人体健康的固体产物和出水的现场测试指标值 

参数（致病微生物分类） 人体肠道细菌 人体肠道病毒 人体肠道原虫 

替代物 
以大肠杆菌 E.coli为指示物，

以 CFU 或 MPN 单位测定 

以 SC 噬菌体作为指示物，以

PFU 单位测定 

以活性产气荚膜梭菌孢子作

为指示物，以 CFU 单位测定 

固体中最大浓度（数量/g 干固

体） 
100 10 < 1 

出水中最大浓度（数量/L） 100 10 < 1 

注1：固体产物和出水指标的检测方法按表A.3规定执行。 

注2：在现场测试时，人体肠道原虫测试（以活性产气荚膜梭菌孢子作为替代物）能够验证人体肠道寄生虫测试的

处理效果。 

在测试过程中和测试结束后，测试人员应观察并记录有无下列情况出现： 

a) 任何破裂、裂缝和渗漏，永久性变形； 

b) 输送设备出现任何回流、堵塞和过载情况（见 5.7）； 

c) 非正常关闭以及程序故障。 

7.3.2 I类系统 

I 类系统的现场验证测试应持续至少 30 天，应至少选择 1 个与实验室测试相同模式的系统进行测

试。 

应每周检测 1 次固体产物和出水的环境指标（见表 6、表 7 和表 8）和与人体健康相关的指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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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如排放次数有限（见 7.2.9.1），固体产物检测次数可减少至 1 次。生产商应记录并加以验证。 

7.3.3 Ⅱ类和Ⅲ类系统 

Ⅱ类和Ⅲ类系统的现场验证测试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至少选择 1个与实验室测试相同的系统进行测试，持续至少 5个月。如仅使用一套系统无法在 5

个月内达到要求的运行条件（见 4.8），则应在不同的运行条件下同时进行多个系统测试，或者延长测

试时间。 

应每周检测 1次固体产物和出水的环境指标（见表 6、表 7和表 8），应每月检测 1次与人体健康相

关的指标（见表 13）。如排放次数有限（见 7.2.9.1），固体产物检测次数可减少至 1次，生产商应记录

并加以验证。 

 

8 可持续性 

8.1 一般要求 

8.2 至 8.6 规定了系统资源的利用和回收。 

8.2 营养物回收 

生产商应详细说明最终的固体产物和/或出水中营养物的类型、浓度和总量（单位可为mg/L或mg/kg

干固体或 mg/用户/天）。生产商应说明计算依据。 

注1：此处营养物是指促进作物生长的元素，例如磷、氮、钾。 

注2：本信息可用于指导最终固体产物和出水回收再利用方式。 

8.3 耗水量与出水回用 

8.3.1 计算 

应计算系统每次冲水量以及每个用户每天的用水量，单位可用升/次或升/用户/天。计算用水量无需

考虑非系统处理水如洗手水等。生产商应说明计算依据。 

8.3.2 耗水量 

生产商应说明系统运行耗水量及水质（见 8.3.1），应最大程度减少耗水量。 

8.3.3 出水回用 

生产商应确定回用水量占总耗水量比例。如系统需在出水回用前进行稀释，生产商应说明所需清水

（见 8.3.1）的总量和水质及回用水的用量，应最大程度对出水进行回用。 

注： 如果系统内存在回用水，应考虑、处理和监测如军团杆菌之类的食腐病菌。 

8.4 能源消耗与回收再利用 

8.4.1 计算 

应计算并明确系统的能源消耗与回收再利用情况，单位可用 kJ 或 kWh/体积或质量、kJ 或 kWh/用

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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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能源消耗 

生产商需明确系统运行所需的能源消耗量。应最大程度减少能源消耗。 

更多关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系统的信息可参考附录 E.3.3。 

8.4.3 能源回收再利用 

系统应最大程度实现能源的直接回收再利用。生产商应明确可回收再利用的能源量，以作为系统运

行的能源供应。 

系统应最大程度实现能源的间接回收再利用（非系统内部直接使用）。生产商应明确输出的能源类

型。 

注： 能源输出形式可以是：燃烧产生的热能、厌氧消化产生的沼气、和用于后期燃烧或热解的固体产物。 

生产商宜通过能量平衡图说明能源消耗与直接或间接回收再利用的关系。 

8.5 全生命周期评价 

系统全生命周期评价见 GB/T 24040和 GB/T 24044的内容。 

8.6 重复性操作要求 

考虑到 4.3.2 确定的处理能力，生产商应随产品提供相关信息如下。 

a) 运行维护和维修保养方案，包括确定需要定期更换的零部件和更换频率。信息应在汇总表中

提供。如表 14所示，任务复杂程度描述宜参考表 15。 

b) 年净能源消耗量（单位可为 kWh/年）。 

c) 年耗水量（单位可为升/年）。 

d) 其他耗材的年消耗量（总量/数量），如化学和生物添加剂以及专门的清洁和维修工具。 

表14 运行维护和维修保养方案 

执行人员（用户/专业

服务人员） 
类型 任务的复杂性（如表 15） 频率 持续时间（工时） 

所需零件、部件或

消耗品 

      

      

表15 运行维护和维修保养复杂程度 

复杂性 技术能力 

非常低 无技能要求（背景教育，经验），无需培训 

低 需要基本技能和少于 1h 的培训 

中等 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少于 1 天的培训 

高 
需要高级技能（如：接受过相关领域的专业教育），需接受 1天以上的培训，并具备至少 6个月的工作

经验。 

非常高 
需要很高的专业技能（如：接受过相关领域的专业教育），需接受大量培训，并具备至少 1年的工作经

验。 

用户可计算系统可能的运营支出。更多信息可参考附录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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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试验方法及附加测试要求 

A.1 一般要求 

认证机构应符合GB/T 27065的要求，如果产品认证流程需要试验环节，试验实验室应符合GB/T 27025

的要求（见GB/T 27025:2012的6.2.1和6.2.2）。 

A.2 型式试验 

A.2.1 试验要求 

为了确保与本文件保持一致，型式试验应按表 A.1 规定进行。型式试验应采用至少1个具有代表性

的样本产品，当产品改动可能会引起最终产品的安全、功能、性能、容量有关属性的变更时，应重复测

试。 

A.2.2 试验记录 

型式试验结果应予以记录，并可供检查。 

试验结果文件应采用报告的形式，包含以下内容： 

a) 关于依据本文件进行测试的声明； 

b) 试验样品的说明，包括其生产商、型号、种类、容错性/精确性和设计处理能力，及系统装置

组成示意图或设计图； 

c) 试验说明，包括运行条件、测试仪器、试验步骤、样本数量和采样频次、采样日期和时间以

及采样布点图； 

d) 试验结果的说明，包括测试过程采集的数据或计算的结果，计算方法和试验方法的精确度，

以及测量的不确定度（如适用）； 

e) 试验结果评估和说明，包括关于试验样品是否满足本文件包含的所有要求的说明。 

表A.1 型式试验结果的获取方法 

条款/分条款 
型式试验结果的获取方法： 

文件 目测 测试 

4.2 计量单位 文件 

4.3.1 输入物 文件 

4.3.2 处理量 文件和目测 

4.3.3 经期卫生用品 文件和目测 

4.3.4 过载保护 按 A.3.8.6 规定 

4.3.5 待机状态可操作性 按 A.3.8.2 规定 

4.3.6 短期关机后的可操作性 按 A.3.8.3 规定 

4.3.7 长期关机后的可操作性 按 A.3.8.5 规定 

4.3.8 连续使用 文件和目测 

4.4.2 固体产物和出水 详细要求见 7.2.9.3 和 7.2.9.4；按 A.3.4 规定进行测试 

4.4.3 臭味 详细要求见 7.2.9.5 ；按 A.3.5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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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噪声 详细要求见 7.2.9.6 ；按 A.3.7 规定 

4.4.5 气体 详细要求见 7.2.9.7 ；按 A.3.6 规定 

4.5 使用寿命 文件和目测 

4.6 人体工程学 文件和目测 

4.7 防盗        文件和目测 

4.8.1 环境温度 文件 

4.8.2 环境湿度 文件 

4.8.3 气压 文件 

4.9.1 一般要求 文件 

4.9.2 卫生设计 文件和目测 

4.9.3 密封性 按 A.3.1 规定 

4.9.4 表面要求 文件和目测 

4.9.5 化学和生物添加剂 文件 

4.10.1 耐久性 文件和目测 

4.10.2 耐火性 文件和目测 

4.11 连接点和联结件 文件和目测 

4.12.1 边缘、边角和表面的安全性 目测 

4.12.2 防火防爆 文件和目测 

4.12.3 系统整体稳定性 文件 

4.12.4 回用水安全要求 文件和目测 

4.12.5 地下组件 文件和目测 

4.12.6 稳固性 文件和目测 

4.13.1 信息和警示 文件和目测 

4.13.2 标记和标识 目测 

4.14.1 运维维护和维修保养 详细要求见 D.3；目测（见附件 D.2） 

4.14.2 维护方式和配件更换 目测 

4.14.3 排空和清洁 按 A.3.8.8 规定 

表A.1  型式试验结果的获取方法（续） 

条款/分条款 
型式试验结果的获取方法： 

文件 目测 测试 

4.14.4 工具和专用器械 文件和目测 

4.14.5 用户手册 文件 

4.14.6 搬运和运输 文件和目测 

5.1 安全评估 文件和目测 

5.2.2 启动 文件以及按 A.3.8.1 规定测试 

5.2.3 停机 文件以及按 A.3.8.1 规定测试 

5.2.4 紧急停机 文件以及按 A.3.8.1 规定测试 

5.3.1 电力供应安全 文件以及按 A.3.8.4 规定测试 

5.3.2.1 电源隔离 文件以及按 A.3.8.4 规定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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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能量释放 文件以及按 A.3.8.4 规定测试 

5.3.2.3 非电源供应安全 文件以及按 A.3.8.4.2 规定测试 

5.4.1 加压或真空设备 文件 

5.4.2 硬管、软管和容器 文件和目测 

5.4.3 可移动和转动的部件 文件和目测 

5.4.4 防止回流 文件和目测 

5.5.1 高温零件和表面 目测 

5.5.2 低温零件和表面 目测 

5.5.3 其他辐射源 文件和目测 

5.6.1 安全性和可靠性 文件和目测 

5.6.2 控制系统 文件以及按 A.3.2 规定测试 

5.6.3 其他安全功能 文件以及按 A.3.2.4 测试 

5.7 输送装置的可靠性 贯穿整个过程的测试（表 3） 

5.8 后端处理过程 参考 ISO 20816-1 测试 

6.2.1 使用 文件以及按 7.2 功能性规定测试 

6.2.2 清洁 文件和目测 

6.2.3 操作 文件和目测 

6.2.4 文化习惯 文件和目测（见 D.4） 

6.3 粪便可视性 按 A.3.8.7 规定测试 

6.4 冲洗性能 按 A.3.3 规定测试 

6.5 抗外部冲击 测试（见 6.5） 

6.6 安全防护 目测 

6.7 水封深度 按 A.3.8.11 规定测试 

8 可持续性 文件及见附件 D 

A.3 试验方法 

A.3.1 密闭性 

A.3.1.1 水密性 

A.3.1.1.1 一般要求 

应对系统部件进行适当的水密性测试。所有测试宜在尽可能稳定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如此条件无法

满足，则应在测试结果中考虑到测试液或管道材料膨胀的计算。 

在测试前，可能要根据水或污水贮存容器的材料和构造来对其进行支撑固定。在独立式容器中充满

水，即可检查其渗漏情况。对于依靠地面支撑或者需要额外构件方可形成完整结构的轻型容器，气压测

试（正压或负压均可）更加合适。 

在低于50kPa的压力或表压下运行的系统不需要在1.5倍最大允许操作压力下进行水压试验。除非风

险评估明确指出需要进行测试，否则此类系统的密闭性可以通过适当的目测方法进行检验（见7.2.5 c）。  

应对适用的系统按A.3.1.1.2和A.3.1.1.3的规定进行测试。 

A.3.1.1.2 供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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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测试的管道应注满饮用水并排空空气，然后将管道加压至 1.5倍最大允许操作压力。如有必要，

可以使用加压泵，使试验压力保持
10
0—30 min，并记录压力。然后隔离管道停止加压，放置

10
0—30 min并

记录压力。在此期间，压力下降不得超过60kPa或出现任何可见的渗漏。 

注： 此试验方法基于EN 805。 

A.3.1.1.3 容器 

A.3.1.1.3.1 水压测试 

容器置于开放悬空的网架上，既用于支撑也便于发现任何渗漏。容器所有连接部件应密封或隔离，

然后注满水。
5
0—30 min后，观察水位。如水位下降，且容器的材料可能吸收水分，则应根据需要把容

器加满水，并记录所需的额外水量。容器吸水最多持续2h，之后不需要再加水。容器不应渗漏。 

注： 此试验方法基于EN 12566-3。 

A.3.1.1.3.2 气压测试-真空状态 

将容器置于水平面上，并横向支撑。所有孔口均密封或隔离，留下一个口连接到真空泵和测量仪器

上。压力采用–(10±2)kPa，持续
10

0180

— s，然后将容器与真空泵断开。(60±1)s 后测量容器内的压力。压

力增加不应超过 10kPa。 

注： 此试验方法基于EN 12566-3。 

A.3.1.1.3.3 气压测试-压力状态 

将容器置于水平面上，并横向支撑。所有孔口均密封或隔离，留下一个口连接到合适的气泵和测量

仪器上。压力采用+(30±2)kPa，持续
10

0180

— s，然后将容器与加压装置断开。
10

060

— s 后测量容器内的压

力。压力下降不应超过 10kPa。 

注： 此试验方法基于EN 12566-3。 

A.3.1.2 系统密封性 

如安全评估结果（见 5.1）表明系统需要更高程度密封等级，应通过技术措施提升系统密封等级并

提交合规证明文件。 

A.3.2 控制系统 

A.3.2.1 通用要求 

控制系统测试方案可参考GB/T 21109规定。测试方法有文件验证、目测和性能试验。如测试不涉及

所有功能，应说明原因。应基于目测和相关技术文件来制定测试方案，其中包括能够单独测试每个控制

系统功能的测试案例。系统设计人员不得进行控制系统测试。测试结果应记录并可供检查。 

A.3.2.2 测试计划和方案 

测试计划和方案应至少包括： 

a) 官方信息，包括软件版本（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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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测试设备的信息，包括适用的校准信息； 

c) 通过目测来验证系统是否符合技术文档所述情况，包括： 

1) 标签适用性； 

2) 正确安装； 

3) 正确的国际防护等级分类； 

4) 包括短路测试、电位水平测试和连续性测试在内的信号电路的证明； 

5) 过渡电阻测试； 

6) 绝缘测试； 

7) 接地导体测试； 

8) 剩余电流装置测试； 

d) 控制系统功能，及评估控制系统功能的测试案例介绍； 

e) 对用于测试控制功能的系统预期模式的介绍，包括（如适用）： 

1) 使用准备，包括设置和调校； 

2) 启动； 

3) 配置； 

4) 自动、手动或半自动流程控制； 

5) 稳态运行； 

6) 重置； 

7) 关闭； 

8) 维修； 

9) 可合理预见的异常状况； 

f) 测试标准的介绍，（即预期状况或每个测试执行后结果），包括定性标准（如指示机制、系

统模式或状态的变化）和定量标准（如反应时间、过渡时间、温度）； 

g) 确定是否符合测试标准，记录不符合项； 

h) 测试人员的姓名、资质及签名； 

i) 测试日期。 

A.3.2.3 常规测试案例 

测试案例应纳入测试计划，以验证以下内容： 

a) 传送和处理设备不会意外启动； 

b) 所有系统的启动都在控制显示器上显示； 

c) 在所有相关运行条件下，包括紧急停止测试中，自动或手动停止都不受阻碍； 

d) 保护装置保持完全有效的状态或可发出停止命令； 

e) 信号系统通过相应的警报向用户表明所有相关系统状态和故障模式，如与处理过程相关的重

要电气和机械部件故障及系统整体可用性或不可用性； 

f) 在可合理预见的误用和用户操作失误的情况下，系统仍然可安全运行。 

用于验证的所有测试测量设备应按可靠的标准进行校准。应验证所有设备是否可以正常操作。 

A.3.2.4 其他安全功能要求 

除了按A.3.2.1、A.3.2.2和 A.3.2.3规定进行测试之外，应通过以下方式验证控制系统安全功能： 

a) 审查与评审安全评估（见 5.1）中确定的安全完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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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审查和验证安全要求标准、用户手册中的安全规定（见附录 C）和设计文件，以及测试方案； 

c) 按安全要求标准和用户手册的安全规定，对系统电路图，及用于维持系统安全运行的硬件和

软件的合格性进行性能审查和分析； 

d) 验证潜在共因故障的适当缓解措施（评分表可参考 GB/T 16855.1，附录 F）； 

e) 通过计算表明是否达到要求的安全完整性的正式验证； 

f) 基于安全要求标准的测试案例。 

A.3.3 冲洗性能 

A.3.3.1 一般要求 

冲洗性能测试方案根据EN 997、IS 2556-3和IS 2556-14标准并基于行业最优方法改编。 

A.3.3.2 测试对象 

以下清洁方式的前端产品应接受测试： 

a) 常规水冲； 

b) 倾倒式水冲； 

c) 无水清洁； 

d) 新型清洁。 

应按生产商说明的方式启动冲洗装置。 

A.3.3.3 冲水量 

应按生产商说明的冲水量进行测试。 

对于采用常规水冲或新型清洁方式（用水）的系统，所有测试都应按生产商标明的“完全冲洗”水

量进行。 

对于采用倾倒式水冲方式的系统，应按生产商的说明倾倒水。测试时使用的水量应近似于生产商说

明的正常冲水量。 

无水或新型清洁方式（无水）无需进行冲水量测试。 

A.3.3.4 坐便器冲洗功能及测试方法 

A.3.3.4.1 洗净功能 

利用经孔径2mm的筛子筛过的20g细干木屑进行测试。测试步骤如下： 

a) 将便器边缘以下的内表面全部润湿。 

b) 立刻将木屑尽可能均匀地洒在湿润的表面上。 

c) 启动冲洗装置，并测量未冲洗到的面积。 

d) 步骤 a)到步骤 c) 重复进行 5次。 

5次测试结果（便器边缘以下未冲洗面积）的算术平均值不得超过 50cm2。 

A.3.3.4.2 厕纸 

测试使用的厕纸应符合EN 997:2012标准5.7.2.4.1的规定。测试步骤如下： 

a) 每次只使用一张纸，轻轻揉皱成 12张厕纸，并将它们一张一张地分别投入坐便器，在 14s至

18s内完成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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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最后一张厕纸丢入坐便器后 2s内启动冲洗装置。 

c) 记录结果并取走未被冲走的厕纸。 

d) 重复进行 5次。 

5次测试中至少应有4次能将12张厕纸全部冲走。 

A.3.3.4.3 排放功能 

测试使用不吸水的小球，每个球重（3.7±0.1）g，直径（20±1）mm。测试步骤如下： 

a) 将 50个球投入坐便器，启动冲洗装置。 

b) 记录结果并取走残留在便器内的小球。 

c) 重复进行 5次。 

5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应大于等于85%。 

A.3.3.4.4 防溅污性 

适用于除倾倒式清洁方式外的前端。 

测试应使用一种打湿后具有明显可见变化的纸张。测试步骤如下： 

a) 把纸平铺在待测试坐便器周围的地面上，覆盖便器投影面积外 200mm 范围。 

b) 启动冲洗装置并记录结果。 

冲洗水不应溅出坐便器边缘打湿纸张。只有极少水滴能滴落在纸上。 

A.3.3.5 蹲便器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A.3.3.5.1 洗净功能 

利用经孔径2mm的筛子筛过的20g干木屑进行测试。测试步骤如下： 

a) 将便器边缘以下的内表面全部润湿。 

b) 将 20g细干木屑尽可能完整和均匀地洒在蹲便器内部。 

c) 启动冲洗装置，并记录蹲便器上残余的木屑。 

蹲便器边缘40mm以下的木屑应被冲净。 

A.3.3.5.2 厕纸 

测试使用的厕纸应符合EN 997:2012标准5.7.2.4.1中的规定。测试步骤如下： 

a) 轻轻揉皱 6张厕纸或聚乙烯薄膜，并将它们丢入蹲便器。 

b) 启动冲洗装置。 

c) 记录结果并移除未被冲走的纸张。 

d) 重复进行 4次。 

4次试验中至少应有3次将6张厕纸全部冲走。 

A.3.3.5.3 污渍 

试验应使用颜色与蹲便器对比明显且用孔径为1.18mm的筛子筛选后的石英粉末。测试步骤如下： 

a） 将石英粉末涂抹到蹲便器边缘 40mm 以下的整个内表面。 

b） 启动冲洗装置。 

c） 记录残留在蹲便器内的污渍。 

冲洗后，蹲便器内应无残留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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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5.4 防溅污性 

适用于除倾倒式清洁方式外的前端。测试应使用经有色染料着色的水。测试步骤如下： 

a) 确保测试区域地板干燥洁净。 

b) 将冲洗水用染料着色。 

c) 启动冲洗装置。 

d) 观察并记录是否有冲洗水溅出便器边缘落在地板上，清点地上的水滴数。 

e) 重复测试 5次。 

冲洗水不应溅出便器边缘滴落在地板上。5次测试结果之和不应超过10滴。 

A.3.3.6 容量 

容量测试适用于包括倾倒式清洁方式在内的水冲式前端。 

当出水口和排气孔（如有）密封时，便器应能至少容纳生产商所指的足够进行“完全冲洗”的冲水

量，安装时应达到便器可达到的最高水位。 

A.3.4 固体产物和出水指标检测方法 

A.3.4.1 一般要求 

7.2.9.2 有关固体产物和出水指标的采样和检测方法应符合本章节规定。 

A.3.4.2 采样 

A.3.4.2.1 采样点 

采样点设置应确保可获取具有代表性的固体产物和出水样品（如选取产物排出前后的位置作为采样

点）。 

A.3.4.2.2 采样类型和频次 

应按表A.2规定的样品类型和采样频次进行采样。应采用可靠的样品保存方法。采样设备和步骤应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使用的设备、步骤和标准应记录在检测报告中。 

表A.2 采样类型和频次 

 参数 样品类型-瞬时/混合采样 最小采样频次 

出水 TN 12h 混合采样样品 

1 次/指定采样日 

出水 TP 12h 混合采样样品 

出水 pH 瞬时采样样品 

出水 COD 12h 混合采样样品 

出水 TSS 12h 混合采样样品 

关于与人体健康参数相关的采样，请参阅表 A.5。 

A.3.4.3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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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列出了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国际公认的固体产物和水质检测方法。在进行人体肠道致

病菌替代物测试时，应在输入物中投加相关替代物（见A.3.4.4）。 

表A.3 固体产物和水质检测方法 

 参数 检测方法 

出水 TN HJ636 

出水 TP GB11893 

出水 pH GB6920 

出水 CODcr HJ828 

出水 TSS GB11901 

出水和固体产物 人体肠道致病菌 

（利用 E.coli 大肠杆菌作为替代物，测量单位

是 CFU 或 MPN） 

APHA 9221, APHA9222 和 APHA9223 

液体：HJ 1001 

 

出水和固体产物 

人体肠道寄生虫 

（利用活猪蛔虫卵作为替代物） 

固体：GB7959 

液体：HJ 775 

蛔虫卵 

出水和固体产物 人体肠道病毒 

在实验室测试中利用 MS2大肠杆菌噬菌体作为替

代物，测量单位是 PFUs 

EPA 1602 

大样本使用 EPA 

1601 

ISO 10705-1 

在现场测试中利用体细胞大肠杆菌噬菌体作为

替代物，测量单位是 PFU 

EPA 1602 

大样本使用 EPA 

1601 

ISO 10705-2 

出水和固体产物 在现场测试中利用活性产气荚膜梭菌孢子作为

替代物，测量单位是 CFU 

固体: ISO 7937、GB/T 26425 

液体: ISO 14189 

A.3.4.4 人体健康参数检测中的替代物投加和产物采样（实验室测试） 

A.3.4.4.1 一般要求 

为确保人体健康相关参数的结果具有意义，应按表 A.4 和表A.5有关规定在粪便和尿液输入物里投

加人体肠道致病菌替代物。 

必须按照相关规定投加浓度足够高的替代物并测量其浓度，以便能够测试和量化由于系统消毒过程

引起的病原体负荷的减少程度。 

该系统的停留时间决定了投加替代物的粪便和尿液进入系统的流动过程。因此，需要在足够长的持

续时间内投加替代物，以确保系统排出的产物与投加替代物的输入物有对应关系。输入物和产物的取样

测试持续时间不应小于24h，以满足24h或更长的处理周期模式。此外，由于液体和固体在系统中停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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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同，应分别考虑液体和固体的时间参数。如在运行时固体和液体产生显著的相互作用，应在投加替

代物和采样过程中考虑这种相互作用。 

表A.4 在输入物中投加人体肠道致病菌替代物 

参数 

（致病菌分类） 
人体肠道细菌病原体 人体肠道病毒 人体肠道寄生虫 人体肠道原虫 

替代物 

利用 E.coli 大肠杆菌

作为替代物，以 CFU 或

MPN 计 

利用MS2大肠杆菌噬菌

体作为替代物，以 PFU

计 

利用猪蛔虫活卵作为

替代物 

利用活产气荚膜梭菌

孢子作为替代物，以

CFU 计 

粪便中最小投加量[数

量/克,（干燥固体）] 
10

8 
10

8 
10

4 
10

6 

尿液中最小投加量（数

量/升） 
10

8 
10

8 
10

4 
10

6 

与投加有关的参考可见表 F.1。 

A.3.4.4.2 不同类型系统的时间参数定义 

对于以序批式收集、处理和完全排出尿液和/或粪便的系统，则用参数BL和BS分别定义处理液体和

固体批次所需的时间。 

对于连续或定期排放液体和/或固体的系统，则用参数T95L和T95S分别定义液体和固体的系统停留

时间。这些参数用于确保采样时输出产物与加有替代指示物的输入物对应，详见附录F。  

对于间歇式排放液体和/或固体流的系统，则用参数PL和PS分别定义液体和固体流连续排放的周期

或时间间隔。 

生产商应定义下列变量值：BL，BS，T95L，T95S，PL 和 PS（如适用），并提供证明材料。如适用，

生产商应提供确定T95L和/或T95S的方法、测量和计算方式的文件。 

A.3.4.4.3 液体和固体无显著相互作用系统的替代物投加和采样 

A.3.4.4.3.1 一般要求 

如系统中固体和液体消毒方式不同，生产商应分别提供说明文件。此类系统替代物投加和采样的时

间见表A.5。 

表A.5 替代物投加时间和排出物采样时间 

液体排放类型 

（时间参数） 
尿液中替代物投加时间 采样时间 

序批式 (BL) 

BL < 24 h 
24h 周期内所有批次均应随批次投加 对应所有投加批次的排放液体都应进行采样和测试 

序批式 (BL) 

BL > 24 h 
随该批次投加 1 次 该批次对应的排放液体进行采样和测试 

连续排放（T95L） 在 T95L + 24h 时间内连续投加 
在投加替代物后，自 T95L 起 24h 内每 4 h 进行一次

采样和测试 

定期液体排放（T95L，PL） 

PL <24 h 
在 T95L + 24 h 时间内连续投加 

在投加替代物后，自 T95L 起 24h 内对每次定期排出

的液体进行采样和测试 

定期液体排放（T95L，PL） 在 T95L + PL 时间内连续投加 在投加替代物后，从 T95L 开始。在 T95L 之后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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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 24 h 一批排出液体进行采样和测试 

固体排放类型 

（时间参数） 
粪便中投加替代物投加时间 采样时间 

批量(BS) 

BS < 24h 
24h 周期内所有批次均应随批次投加 所有批次的固体产物输出时间段（不超过 24h）。 

批量(BS) 

BS > 24h 
随该批次投加 1 次 该批次对应的固体产物进行采样和测试 

连续固体排放（T95S） 在 T95S + 24 h 时间内连续投加 
在投加替代物后，自 T95S 起 24h 内每 4 h 进行一次

采样和测试 

定期固体排放（T95S，PS） 

PS <24 h 
在 T95S + 24 h 时间内连续投加 

在投加替代物后，自 T95S 起 24h 内对每次定期排出

的液体进行采样和测试 

定期固体排放（T95S，PS） 

PS > 24 h 
在 T95S + PS 时间内连续投加 

在投加替代物后，从 T95S 开始。在 T95S 之后对第

一批排出液体进行采样和测试 

对于按表A.5确定的替代物投加持续时间过长（例如大于1周）的系统，可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制定替

代物投加和采样方案。方案应确保采样样品具有代表性，且液体和固体中浓度的对数减少值具有统计学

意义，并提供能够证明方案统计有效性的材料，其中包括考虑停留时间分布。 

A.3.4.4.3.2 替代物的投加和采样频率 

如系统存在多个液体和/或固体排放情况。A.3.4.4.3规定的方案可适用于这种系统，并提供能够证

明方案统计有效性的材料，其中包括对停留时间分布的考虑。 

A.3.4.4.4 液体和固体相互作用系统的替代物投加和采样 

A.3.4.4.4.1 一般要求 

如系统中固体和液体发生长时间的接触，或者要在部分或整个过程中处于同一处理流程，此类系统

中的固体和液体可同时或分别排放。如同时排放，则都以批量、连续或周期性的方式排放；如分别排放，

则以不同的方式排出（如，连续性排出液体，周期性排出固体）。在所有情况下，系统中的液体和固体

都具有对应的停留时间/处理时间，可参考A.3.4.4.2。 

如替代物的投加持续时间和采样持续时间均在一周之内，应选取较长的时间进行投加。 

如固体和液体中替代物的投加和采样时间至少有一种超过一周（例如每几周或几个月定期排放1次

的系统），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制定替代物投加和采样方案。 

A.3.4.4.4.2 替代方案 

应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制定方案确保采样样品具有代表性，浓度对数减少值具有统计学意义，并提供

能够证明方案统计有效性的材料，其中包括考虑停留时间分布、稀释和/或不同阶段的分隔情况。 

A.3.4.4.4.3 投加和采样时间 

A.3.4.4.4可适用于系统存在多个液体和/或固体排放情况，需提供能够证明方案统计有效性的材料，

其中包括考虑停留时间分布。 

A.3.4.4.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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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系统不属于上述任何类别，评价系统处理有效性的方法可通过修改液体和固体的替代物投加和采

样方法来定义和确定。有时还需要提供计算方式或支持数据以考量系统中的固体停留时间、稀释和/或

指示生物划分，如需要考虑固体在系统中的停留时间，稀释和/或指示生物的分配，则应提供数据计算

依据。 

A.3.5 臭味评估方法 

A.3.5.1 一般要求 

臭味评估方法适用于只有一个前端（即表2中的和Ⅰ类Ⅱ类系统）和含围护结构的系统。Ⅲ类系统

的评估方法应按表A.6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表A.6 Ⅲ类系统和无围护结构系统的臭味评估方法调整方式 

系统类型 评估方式 

有 2-5 个前端的Ⅲ类系统 

在“系统围护结构内”（见 A.3.5.7）对 2 个随机选择的前

端进行臭味评估。 

“系统的附近”的臭味评估应按 A.3.5.8 规定进行。 

有多于 5 个前端的Ⅲ类系统 

在“系统围护结构内”（见 A.3.5.7）对 3 个随机选择的前

端进行臭味评估。 

“系统的附近”的臭味评估应按 A.3.5.8 规定进行。 

A.3.5.2 评估环境 

为避免对评估造成干扰，评估环境的换气次数应为每小时6至12次。 

A.3.5.3 评估小组的构成 

评估小组由4名经选择（见A.3.5.4）和筛选（见A.3.5.5）的成员构成。 

A.3.5.4 小组成员的选择 

评估小组成员应符合GB/T 14675对嗅辨员的要求。 

A.3.5.5 小组成员筛选 

评估小组成员的嗅觉检测和人员筛选应符合GB/T 14675中5.2的规定。 

A.3.5.6 评估步骤 

A.3.5.6.1 一般要求 

在明确评估频率和时间（见A.3.5.7.1和A.3.5.8.1）后，应根据下列步骤采用直接观察方法进行评

估： 
a) 分配 4名小组成员在系统两个位置同时进行评估，其中 2名小组成员在围护结构内进行，另 2

名在系统附近进行。每次臭味评估后，围护结构内评估小组成员和系统附近评估小组成员互

换。 

b) 确保小组成员了解用于报告臭味的臭味代码和相关的术语、概念。 

c) 指导小组成员每隔 10s吸入周围空气并进行臭味判断，评估持续 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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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小组成员在每次间隔时记录判断结果，包括 i）指出有或无臭味，ii）如感受到臭味，记录臭

味类型和带来的感受（令人愉快、可以接受、令人不快或不可接受）。评估报告表如图 A.1

所示。 

e) 评估过程中小组成员禁止相互交谈以及其他方式透露评估结果。 

 

小组成员：张某 

日期：2016 年 3 月 26 日 

开始时间：14：25 

停止时间：14：25 

评估时间：第 2 次排便后  

评估位置和备注：此处填写评论 

 

 

第 1 分钟 

F4 F3 X3 X2 X2 X3 

第 2 分钟 

X2 X2 X2 X2 X2 X2 

第 3 分钟 

X2 F2 F2 X2 0 0 

注：  

粪便味    可轻易判别为粪便和/或尿液味的气味 

其他气味  非粪便气味（例如香料、清洁产品、系统处理过程其味） 

令人愉快  令人愉快的气味 

可以接受  淡淡的气味，不会让人讨厌，容易忍受 

令人不快  令人不快的气味，稍微让人讨厌，但未达到不可接受的标准 

不可接受  非常让人讨厌，令人作呕和/或足以导致用户放弃使用 

图A.1 臭味评估报告表 

A.3.5.6.2 评估有效性 

评估小组成员应经过专业训练并具有嗅辨员资质，具备较高专业水准。每次评估不应遗漏2个以上

的判断结果，全天测试不应遗漏4个以上的判断结果，否则应重新进行评估。此外，如有证据表明系统

出现误用，则应重新安排评估。 

A.3.5.6.3 正常臭味评估 

应按7.2规定的测试流程和测试日当天的负载模式使用系统。 

A.3.5.6.4 模拟臭味评估 

A.3.5.6.4.1 一般要求 

应使用具有臭味的模拟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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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模拟粪便无需具备粪便的所有特性，只是要模拟粪便和尿液混合的浓稠度和气味。 

A.3.5.6.4.2 模拟粪便制备 

所需材料： 

—— 烹调用炉； 

—— 用于搅拌的叉或铲； 

—— 可密封的玻璃容器； 

—— 带盖平底锅； 

—— 冰箱。 

所需原料： 

——丁酸； 

——二甲基三硫化物； 

——老豆腐； 

——甘油； 

——吲哚； 

——对甲酚； 

——花生油或植物油； 

——三醋酸甘油酯； 

——三甲胺； 

——水； 

——白米。 

模拟粪便的制备步骤如下： 

a) 将 150g的白米和 0.5L水倒入平底锅内，盖上盖子煮沸。 

b) 水沸腾后，调低加热温度煮沸 30min（微沸）。 

c) 待米饭稍微冷却后，用叉子或铲用力搅拌 1min。 

d) 盖上盖子，待其冷却至室温。 

e) 另取一个容器，用叉子或铲将 1kg老豆腐搅拌 30s，将其打碎成更小的块状（不需要打碎成匀

质糊状）。 

f) 加入 100ml甘油，通过步骤 a)-d)制成的 600g米饭，和 50ml花生油或植物油，用叉子或铲搅

拌 30s，使其完全混合。 

g) 在每千克湿重物料中添加以下含量的气味剂： 

——丁酸：1000 mg/kg； 

——对甲酚：300 mg/kg； 

——吲哚：30 mg/kg； 

——二甲基三硫化物：6 mg/kg（最好添加0.5ml的浓度为12mg/ml的甘油三乙酸酯溶液）； 

——三甲胺：5 mg/kg。 

h) 搅拌气味混合到糊状物中，直到均匀分布。。 

i) 将模拟粪便封存于密封玻璃容器内并置于冰箱中。 

j) 制备好的模拟粪便可在一个月内使用。 

A.3.5.6.4.3 评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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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以下器材： 

—— 装有 300g室温下模拟粪便的密闭容器，方便搬运至厕所且易于重新密封； 

—— 装有替代尿液的 200ml水的容器。如系统需要液体导电才可正常运行，可在水中添加不超过

10g/l的尿素，8g/l的氯化钠和 2g/l的氯化钾。 

—— 臭味评估报告表（见图 A.1）。 

模拟粪便评估步骤如下： 

a) 指导实验室人员按如下步骤将模拟粪便投加至系统中： 

1) 进入围护结构并关上门（如有围护结构）。 

2) 将 300g模拟粪便和 200ml水依次迅速投加至坐便器或蹲便器中。 

3) 迅速密封空的模拟粪便容器并启动冲洗装置。 

4) 离开围护结构。 

b) 指导小组成员按如下步骤进行评估： 

1) 在启动冲洗装置 5min后靠近系统（如有围护结构，则进入该结构）。 

2) 开始臭味评估（见 A.3.5.6.1）。 

3) 进行臭味评估，持续时间为 3min。 

系统附近的 2 名小组人员应同时进行评估。 

A.3.5.7 围护结构内的臭味评估步骤 

A.3.5.7.1 评估频率和时间 

正常臭味评估（见 A.3.5.6.3），臭味评估时间应为： 

—— 大便和小便结束，冲洗装置启动开始后 5min； 

—— 处理过程预计释放臭味最多的时刻； 

—— 在测试日随机进行； 

评估频率按 A.8 规定执行。 

模拟臭味评估（见 A.3.5.6.4），臭味评估时间应为： 

—— 模拟排便（见 A.3.5.6.4.3）结束，冲洗装置启动开始后 5min； 

—— 处理过程预计释放臭味最多的时刻； 

—— 在测试日随机进行； 

评估频率按 A.9规定执行。 

表A.7 正常臭味评估频率和时间 

 大便后五分钟 小便后五分钟 
处理过程预计释放臭味

最多的时刻 
测试日随机 

评估次数 4 2 2 2 

表A.8 模拟臭味评估频率和时间 

 模拟大便后五分钟 处理过程预计释放臭味最多的时刻 测试日随机 

评估次数 4 4 2 

注：  ―处理过程预计释放臭味最多的时刻‖很可能是刚刚启动冲水或冲洗装置之前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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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7.2 评估步骤 

每次评估时，应有2名小组成员进入系统围护结构并关上门立即开始评估。 

如围护结构不能同时容纳2人，应按表A.8和表A.9规定的采样频率的两倍进行采样。 

详细的评估步骤见A.3.5.6.1。 

A.3.5.7.3 评估有效性 

如所有评估小组成员每次评估均未遗漏判断结果，应按表A.8和表A.9对所有评估结果进行汇编，内

容包括：在3次正常臭味评估完成后，每个被测试前端的1080个判断结果（计算方法是：每次评估的18

个判断结果×2名小组成员×每天10次×3次）；在1次模拟臭味日评估完成后，每个被测试前端的360个判

断结果（计算方法是：每次评估的18个判断结果×2名小组成员×每天10次）。 

评估有效性要求见A.3.5.6.2。 

A.3.5.8 系统附近的臭味评估步骤 

A.3.5.8.1 评估频率和时间 

正常臭味评估，评估时间应为： 

 大便和小便结束，冲洗装置启动开始后5min； 

 处理过程预计释放臭味最多的时刻； 

 在测试日随机进行； 

评估频率按表A.10规定进行。 

表A.9 系统附近正常臭味评估频率和时间 

 大便后五分钟 小便后五分钟 
处理过程预期释放臭味

最多的时刻 
测试日随机 

评估次数 4 2 2 2 

模拟臭味评估，评估时间应为： 

 大便和小便结束,冲洗装置启动开始后5min； 

 处理过程预计释放臭味最多的时刻； 

 在测试日随机进行； 

评估频率按表 A.11规定执行。 

表A.10 系统附近模拟臭味评估频率和时间 

 模拟大便后五分钟 
处理过程预计释放最多臭味

的时刻 
测试日随机 

评估次数 4 4 2 

A.3.5.8.2 评估步骤 

每次应由2名小组成员按表A.10和A.11规定的内容进行评估。 

各成员位置如下： 

a) 评估小组由 4名成员组成，每次评估时，在系统附近和围护结构内的小组成员相互交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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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附近臭味评估时，一名成员应站在系统前面，且距离系统门口 2m远，另一名成员应站在

系统后面，且距离后端臭味排放最多处 2m 远。如受系统所处空间限制，不能站在 2m 之外，

则可以缩短此距离。具体测试点选择时应基于科学的工程经验进行判断。 

评估步骤详见A.3.5.6.1。 

A.3.5.8.3 评估有效性 

如所有评估小组成员每次评估均未遗漏判断结果，按表A.10所得评估结果进行汇编，内容包括3次

正常臭味评估的1080个判断结果（计算方法是：每次测试中的18个判断结果×2名小组成员×每天10次测

试×3次）；以及按表A.11所得评估结果进行汇编，内容包括1次模拟臭味评估的360个判断结果（计算

方法是：每次评估的18个判断结果×2名小组成员×每天10次测试）。 

评估有效性要求见A.3.5.6.2 。 

A.3.6 气体污染物检测方法 

A.3.6.1 设备 

A.3.6.1.1 说明 

用于气体其污染物检测的分析仪应保证灵敏度。设备应按生产商提供的说明操作。 

分析仪在使用前应检查： 

a) 响应时间； 

b)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c) 检测限； 

d) 干扰物质的影响； 

e) 温度和压力对仪器的影响； 

f) 稳定性。 

A.3.6.1.2 校准 

对于半连续排放监视器，应在现场测试前（分析仪稳定2h内）检查整个采样系统的零点和量程漂移。

现场测量完成后，应进行最后的零点和量程检查。 

每天应定期进行其他校准工作。 

A.3.6.2 气体污染物指标检测步骤 

A.3.6.2.1 检测对象 

每次需对系统内主要气体污染源（即排放气体浓度最高的污染源）进行检测，具体包括处理单元和

系统运行相关的其他气体污染源。 

A.3.6.2.2 检测方法 

A.3.6.2.2.1 一般要求 

气体污染物指标检测步骤应按国家现行标准进行。 

A.3.6.2.2.2 室内气体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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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应按表 A.12规定的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应确定采样方法是瞬时采样还是连续采样。 

表A.11 室内气体污染物检测方法 

成分 检测方法 

CO GB 9801 

NOx HJ 479 

CO2 GB/T 18204.2 

H2S HJ 872 

VOC GB/T 18883 

SO2 HJ 482 

PM2.5 HJ 618 

NH3 HJ 533 

注： NOx是NO和NO2的统称。测量值以NO2计。 

A.3.6.2.2.3 室外气体污染物 

检测方法应按表A.13列出的我国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 

表A.12 室外气体污染物检测方法 

成分 检测方法 

CO HJ/T44 

SO2 HJ 57 

NOx HJ 693 

VOC HJ 1012 

PAH HJ 646 

H2S 见参考文件[65]   

PM2.5 HJ 618 

O2 HJ/T 397 

NH3 HJ 533 

容积流量 HJ/T 397 

水分含量 GB/T 11605 

测试要求 HJ/T 397 

A.3.6.3 采样点 

A.3.6.3.1 室内气体污染物 

应在围护结构内、前端蹲便器或坐便器上方约1m至1.5m处进行采样。采样之前和采样时围护结构大

门应保持关闭。 

A.3.6.3.2 室外气体污染物 

应按HJ/T 397规定在外部排气孔中进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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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4 采样数量和采样时间 

A.3.6.4.1 室内气体污染物 

每次采样应至少采集2份样品。每份样品的检测应包含所有检测项目（见A.3.6.2.1）。 

除A.3.6.4.3规定的例外情况，瞬时采样和连续采样中H2S 最短采样时间应为30min，其他指标应为

60min。 

A.3.6.4.2 室外气体污染物 

每次采样应至少采集2份样品。除A.3.6.4.3规定的例外情况，表12中各指标的每次采样时间不得少

于60min。 

A.3.6.4.3 缩短采样时间 

在可以计算出确切平均排放值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如处理时间较短、非连续排放等）缩短

采样时间（如缩短至30min）。缩短采样时间（尤其采用瞬间采样方法）时须考虑污染物检测限。对于

序批式处理中的超短期排放事件，可将数次相似排放事件合并成一次进行采样。 

A.3.6.5 结果计算 

A.3.6.5.1 标准状态换算 

应将仪器测量浓度进行标准状态换算。 

在包含燃烧/焚烧的系统中，应按公式(A.1)进行换算：。 

273.15

T273.15

p

101.3

O-21

7-21

oH-1
1CC XX

measured2,

X

2

XN


                             (A.1) 

注：公式（A.1）中氧气体积浓度参考值为 7%。 

在不包含燃烧/焚烧的系统中，应按公式（A.2）进行换算： 

273.15

T273.15

p

101.3

OH-1

1
CC XX

2

XN


                                             (A.2) 

其中 

CN   标准状态浓度，单位是 ppmv，ppbv或 μ g/m3； 

C    仪器测量浓度，单位与 CN一致； 

H2O  湿度，通过水汽体积分数
gasm

OHm
3

2
3

计算得到；                                 

O2   排放气体中氧气浓度，通过      100 x
3

2
3

exhaustgasm

Om
 计算得到                   

P   排放气体压力，单位是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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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排放气体温度，单位是℃。 

注： ppmv和ppbv的含义见表11。 

A.3.6.5.2 计算 

A.3.6.5.2.1 室内气体污染物浓度 

在完成两次检测后，应当进行以下计算： 

a) 将仪器测量值进行标准状态换算，得到各排放气体指标 60min平均值，其中 H2S为 30min平均

值。 

b) 取两次结果中较高值。 

1) 如低于表 11的标准值，则符合 7.2.9.7 的要求。 

2) 如高于表 11的标准值，则不符合 7.2.9.7的要求。 

A.3.6.5.2.2 室外气体污染物浓度 

在完成两次检测后，应对每一种污染物进行以下计算： 

a) 将仪器测量值进行标准状态换算，得到各排放气体指标 60min平均值。 

b) 取两次结果中较高值。 

1) 如低于表 12的标准值，则符合 7.2.9.7 的相关要求。 

2) 如高于表 12的标准值，则不符合 7.2.9.7的相关要求。 

A.3.6.6 实验室测试对围护结构的要求 

实验室测试时，如产品未预制围护结构，应加装围护结构；如围护结构已预制，无需对其进行改动。 

围护结构规格宜参考生产商的建议。Ⅲ类系统应包含2或3个围护结构，可根据系统前端数确定。（例

如表A.6） 

围护结构应符合实际应用，并应满足以下规定： 

a) 围护结构应将用户四周环绕，并设置进出门，以便用户进出，且在用户使用便器时，将其与

外界隔离。 

b) 围护结构表露材料不应大量吸附气味或产生气味。推荐使用镀锌铁、不锈钢用作内部表面的

建筑材料，也可采用无味塑料板（如 PVC、HDPE 等）、干砌墙和水泥制品（最好涂有耐水洗

涂料）。选用木制板时应确保其表面涂有耐水洗图料。 

c) 每个前端的围护结构最小规格为：宽 1m×长 2m×高 2.3m；最大规格为：宽 2.5m×长 2.5m×高 2.5m。 

d) 用户如厕位置上方应安装通风扇，每小时换气 5次-10次。 

A.3.7 噪声检测方法 

A.3.7.1 检测地点和围护结构 

在实验室内进行检测时（见7.2），系统所处位置之上或附近应至少具有1个声音反射平面。实验室

内应没有任何背景噪声，并符合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声场条件。 不符合条件的实验室可按A.3.7.5要求

调整。 

如围护结构是系统产品的预制部分，应在围护结构内部（见A.3.7.4.1.1）和外部测量点（见

A.3.7.4.1.2）都进行噪声测量；如系统产品不包含围护结构，应在未安装围护结构的情况下进行噪声

测量，只需在外部测量点进行（见A.3.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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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2 测量仪器 

A.3.7.2.1 一般要求 

包括传声器、电缆和风罩在内的测量仪器应符合GB/T 3785.1的规定，滤波器应符合GB/T 3241的规

定。 

A.3.7.2.2 校准 

每次测量前后应使用符合GB/T 15173中1级要求的校准器进行声音校准。其前后校准偏差不应大于

0.5dB；否则测量无效。 

A.3.7.3 系统运行状态 

噪声测量时的系统运行状态应： 

a) 可再现； 

b) 代表典型应用的最大噪声工况。 

A.3.7.4 噪声测量步骤 

A.3.7.4.1 测点布设 

A.3.7.4.1.1 围护结构内 

如围护结构是系统产品的预制部分，应在围护结构中单个测点进行噪声测量。测点应位于前端蹲便

器或坐便器中心位置的1.2m高度处。 

A.3.7.4.1.2 外部 

应如图A.2方式确定基准体，基准体为一个恰好包围被测声源的的最小正平行六面体假想面。如围

护结构为系统产品的预制部分，整个围护结构应被基准体完全包裹。在确定基准体尺寸时，声辐射不明

显的声源凸出部分可忽略。 

测点应位于上述基准体各平面外1m处（相对于系统）的正平行六面体表面，且关键测点应位于基准

体1.2m高度上的截面上，且在长和宽的中点处。其余测点也位于该截面四周且相距1m，起始点为上述关

键测点（图A.2）。如拐角处相邻测点之间距离小于1m，则离拐角处最近的测量点忽略。基准体上的测

点总数记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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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点所处的正平行六面体 

2    基准体 

W    宽 

L    长 

X    关键测点 

  测点 

  靠近拐角的测点 

图 A.2 测点布设图  

A.3.7.4.2 声级计的设置 

声级计应调整到A声级和慢档，并记录每次测量的等效连续声机和最大声级。 

A.3.7.4.3 传声器指向 

传声器指向应让传声器基准方向与测量面垂直，其位置应能避开反射面和附近的固定噪声源。在使

用声级计和确定传声器朝向以获得最平坦的频率响应时，应遵循仪器生产商的建议。 

A.3.7.4.4 噪声测量和数据记录 

每次测量时应记录所有N测点的最大声级和等效连续声级。测量时应确保测量到系统内的所有噪声

源，包括由冲洗和处理装置运行以及其它系统运行相关的噪声源。为了确定背景噪声级别，还应关闭系

统后进行噪声测量，但其它测量条件应保持不变，如测量环境中其它运行设备。 

如所有噪声测量可以在24h的时间内完成，那么测量时间无需持续24h。 

A.3.7.5 噪声测量计算步骤 

A.3.7.5.1 背景噪声和环境修正值 

为降低噪声级的测量不确定度，可进行以下修正： 

a) K1，单位为 dB，针对背景噪声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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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2，单位为 dB，针对测量环境中反射面的修正。 

A.3.7.5.2 背景噪声导致的不确定测点数量 

如果背景噪声比被测系统运行噪声低于6dB以下（A.3.7.4.4所测），则应以星号（*）表示此测量

值无法确定。背景噪声导致的不确定测点数量记为NK1。 

A.3.7.5.3 测量环境导致的不确定测点数量 

如外部测点（见A.3.7.4.1）位于墙、窗或其他反射面1m内，则不记录该点的测量数据。反射表面

导致的不确定测点数量记为NK2。 

A.3.7.5.4 A声级 

有效测点的数量计算方法：从A.3.7.4.1所述的测量点总数中减去A.3.7.5.2和A.3.7.5.3中所述的

不确定测点。如果还剩半数以上的测点（即，如果N–NK1–NK2 ≥N/2），则A声级（L）可使用公式(A.3)计

算。 

n
n

i

10log101010log10L
1

10Li/ 







 



                                               (A.3) 

公式中： 

L 等效连续声级或最大声级关于所有有效测点的对数平均值，计算结果修约到 0.5 dB； 

Li 测点测得的 A 声级； 

n 有效测点数=（N–NK1–NK2）。 

代表单日平均噪声水平，为 24h 等效连续声级的平均值。 代表最大噪声水平，为最

大声级的平均值。 

A.3.8 实验室测试步骤 

A.3.8.1 故意停机、启动、紧急停机后重启 

以下测试步骤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 5.2规定的要求。 

a) 通过启动停止控制装置或按停止控制动作顺序来停止系统运行。如果需要过渡时间，应记录

其过渡期持续时间，并记录实际数据（见 5.2.3）。并确保在过渡模式下，有图示或声音提示

系统暂不可使用。 

b) 停机 4h以上后，再通过激活启动装置或按顺序采用启动控制动作来启动系统。如该系统需要

用户施加机械力才能启动，应使用可靠测量装置测量该力度并记录实际数据.（见 5.2.2）。 

c) 在运行 4h之后，激活紧急停止。如系统配备了一个以上的紧急停止装置，应单独测试每个紧

急停止装置。观察和记录是否所有的机械和电气流程和操作已停止（见 5.2.4）。 

d) 切断系统电源，直至所有的机械和电气流程和操作已停止，再重新接上电源。观察并记录系

统的反应，确保该系统没有自动重启。 

注： 某些情况下，处理过程在无动力的状态下仍可能继续（即低温燃烧、生物处理）。 

随后，按生产商说明的相关步骤重启系统。 

A.3.8.2 待机状态下的可操作性 

hEXL 24, max,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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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测试步骤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 4.3.5有关系统在待机状态下的要求。 

a) 不关闭系统，确保 60h未使用系统（即系统处于空载状态，也无人为操作）。 

b) 至少 60h后，恢复正常的投料（见 7.2.8）。 

c) 核实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行状态。记录故障情况及恢复的操作步骤。 

A.3.8.3 短期关机后的可操作性 

以下测试步骤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 4.3.6有关系统短期关机的要求。 

a) 按照生产商的操作说明进行短期关机。 

b) 确保系统短期关机时长达到生产商所标出的时长。 

c) 短期关机后，按生产商标明的步骤重启系统。 

d) 核实系统恢复正常运行状态，输入物可以立刻进入该系统。记录故障情况及恢复的操作步骤。 

A.3.8.4 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A.3.8.4.1 电源供应 

以下测试程序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 5.3.1和 5.3.2的要求。 

a) 用特定的安全装置断开和隔离电源（见 5.3.2.1）。 

注1：如果系统靠电力运行，则可拔去电源插头实现断电。 

注2：符合5.3.1要求的系统将处于在一个安全状态，或由备份能源供能（见5.3.1）。 

b) 应释放系统内可带来危险的剩余或储存的电能（见 5.3.2.2）。按照生产商的说明释放电量。

应使用适当的测量装置，核实且记录是否所有剩余的或存储在系统中的电量已被释放。 

c) 如有备份能源，检查并记录该备份能源的容量（见 5.3.1）。 

A.3.8.4.2 非电能供应 

应根据预期用途，测试可靠性和安全性措施有效性（见5.3.3）。如适用，应按情况调整A.3.8.4.1

中的a)到c)三个步骤。如不适用，应提供系统满足5.3.3要求的依据。 

A.3.8.5 长期关机后的可操作性 

以下测试步骤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 4.3.7的要求。 

a) 按照生产商关于长期关机的程序说明进行操作。记录从开始到系统关机的持续时间与生产商

标明的时间对比分析。 

b) 确保该系统在重启前已关机至少 60h。 

c) 长期关机后，按照生产商的操作说明重启系统。 

d) 核实在生产商标出时间内，系统可以立即接收输入物，恢复正常运行状态。记录故障情况及

恢复的操作步骤。 

A.3.8.6 超载 

以下测试步骤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4.3.4和4.3.8的要求。可使用模拟粪便（见A.3.5.6.4.2）。 

a) 按常规负载（见 7.2.8）投料，每次投料量见 4.3.2。 

b) 在生产商所述的两次使用间隔时间结束后，（见 4.3.8），重复 a)步骤，直到达到额定处理

量（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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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达到处理量后继续投加，直到触发超载机制。 

d) 核实在生产商所述的等待时间结束后系统可投入使用。记录任何故障以及超载指示（声音和/

或可视指示/警告）是否正常运行。 

A.3.8.7 粪便可视性 

以下测试步骤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6.3的要求。 

a) 保证足够的照明，确保有一个可以直接看到前端蹲便器或（垂直于地面的）坐便器的视角。 

b) 启动冲洗装置。 

c) 当前端恢复到待使用状态，观察并记录是否可以看见前一用户粪便沉积物堆积。 

A.3.8.8 排空与清洁 

以下测试步骤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4.14.3的要求。 

a) 按照生产商操作说明，开始从系统中排出所有液体、气体和浮质以及固体。 

b) 记录系统是否进入安全状态。 

c) 记录是否已排出所有物质，以及系统是否向用户显示排放过程已完成。 

A.3.8.9 可用性 

以下测试步骤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6.2.1的要求： 

a) 将系统的使用与 6.2.1 中的可用性要求进行比较（包括：适当的复杂程度、自我描述性、直

观的设计（观感）、可控性、与用户期望的一致性以及容错性）。 

b) 根据用户期望，记录相关的控制装置（例如，手动杆，踏板，开关）和标志是否容易使用和

找到； 

c) 按照生产商说明书使用系统时，记录： 

1) 控制装置是否自动复位； 

2) 运行控制件启动冲洗功能是否正常使用； 

3) 用户触发冲洗装置的舒适度。 

A.3.8.10 腹泻测试日 

A.3.8.10.1 一般要求 

应投加50%的―腹泻输入物‖（按4.3.2指出的粪便平均产生量计算）代替正常粪便。尿液常规投加模

式如下： 

a) 6 点-9 点，按日处理量的 35%进行投加（单位：kg/天，基于 4.3.2 中的规定）。投加量的一

半应为常规粪便（固体粪便），另一半为腹泻输入物。 

b) 11 点-14 点，按日处理量的 25%进行投加（单位：kg/天，基于 4.3.2 中的规定）。投加量的

一半应为常规粪便（固体粪便），另一半为腹泻输入物。 

c) 17 点-20 点，按日处理量的 40%进行投加（单位：kg/天，基于 4.3.2 中的规定）。投加量的

一半应为常规粪便（固体粪便），另一半为腹泻输入物。 

测试前准备腹泻输入物的步骤如下： 

a) 将新鲜粪便与水以 1:2 的比例混合。使腹泻输入物干物质比例达到 3%-10%。。模拟腹泻输入

物样本中的干物质含量不必特别精确，因此可以使用经 2倍稀释后的新鲜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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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轻轻搅动物质混合均匀。使用腹泻输入物前也应轻轻搅动，以防固体沉降。用水稀释使粪便

容量扩大三倍。对于此测试而言，假设每位腹泻用户每天的排泄量为 1.2L。按 A.3.8.10.2规

定，每次腹泻事件中应投加 0.4L的腹泻输入物，即每用户每日的腹泻事件为三次。 

A.3.8.10.2 腹泻测试 

每次腹泻模拟操作步骤如下： 

a) 将 0.4L的腹泻输入物投加至坐便器或蹲便器，以均匀打圈形式使其覆盖住坐便器或蹲便器里

侧四周。 

b) 按 A.3.3.4.2或 A3.3.5.2步骤后，加 6层纸。 

c) 等待 1min后启动冲洗装置。 

A.3.8.11 水封测试 

以下测试步骤用以评估系统是否符合6.7的要求。 

如前端包含水封，应测量水封深度（可使用简单的尺子）。 

记录水封深度是否达到至少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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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风险评估及重大危险源 

B.1 风险评估要求 

B.1.1 一般要求 

风险评估（见5.1）应按照以下改编自GB/T15706且基于业内最佳操作的条款进行（同见E.3.3.2）。 

生产商或其授权代理商应进行风险评估，以确保并记录系统的设计和成品符合保护健康及安全的基

本要求。系统应合理设计，以便发挥其功能，并做到在预期使用条件下，其运行和维修都不会危及人身

安全。 

B.1.2 设计过程中的风险评估过程 

产品设计过程应包含系统的评估过程，且该评估过程应遵循、记录风险评估步骤（见图 B.1），目

的是： 

1) 确定在特定的系统设计和实现过程中，合理预计会出现的相关危险（例如：使用危险鉴

定研究或假设分析的方法）； 

2) 对已发现的危险进行评估，并制定适用于该系统的设计和成品的卫生和安全要求； 

3) 评估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以及每种危险造成的危害的严重性，并确定相关潜在风险； 

4) 确定该风险是否可接受，或是否需要另外制定风险减小措施； 

5) 如果该风险可接受，则需要记录风险评估结果； 

6) 制定额外的风险减小措施，并指出预期效果； 

7) 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设计并完成额外的风险减小措施； 

8) 在完成额外的风险减小措施后进行风险再评估，确定由此产生的风险是否可接受，或是

否需要进一步制定额外的风险减小措施。 

将风险评估纳入系统设计过程，可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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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风险迭代评估流程 

B.1.3 系统限制 

在进行风险评估和降低风险时，应考虑限制系统使用的条件，包括： 

a) 用户和服务人员的特点，以及他们培训的水平、经验和能力； 

b) 系统操作模式以及相关的用户干预程序； 

c) 导致系统无法进入安全状态的系统故障； 

d) 故意使用或任何按理来说可能发生的误用； 

e) 能源供应接口及能源存储情况； 

f) 在包含合理保养周期在内的系统和/或部件的预期使用寿命。 

B.1.4 相关的生命周期 

风险评估应包含系统整个生命周期内每个阶段可产生的危险，这些阶段即： 

a) 运输： 

b) 组装及安装； 

c) 使用及待机； 

d) 故障； 

e) 保养及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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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关机及存储； 

g) 设备拆卸及报废处理。 

B.1.5 风险减小保护措施制定原则 

为确定是否有必要采取风险减小保护措施，应根据本文件相关规定并遵照安全整体性的基本原则进

行风险评估。 

在选择最佳风险减小措施时，生产商或其授权代理商应按以下顺序进行： 

a)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b) 安全防护和补充保护措施； 

c) 提供用户和系统保修人员的有关剩余风险的信息。 

B.1.6 文件编制要求 

风险评估的过程和结果都应被完整地记录在风险评估报告中。 

风险评估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对所评估的系统以及此风险评估所基于的系统预期使用情况的介绍： 

b) 评估参考或使用到的技术文件、测试结果、信息、数据、任何标准或其他技术规范； 

c) 通过保护措施所达到风险减小目标； 

d) 风险评估表，包括相关危险、危害情况、以及对这些危险的评估； 

e) 各项风险减小措施及其效果，应单独指出危险出现概率的降低以及对潜在危害程度的降低； 

f) 剩余风险标识以及的相关说明或警告，以纳入用户手册和/或必要的警示牌； 

g) 最终声明，声明中确定根据风险减小目标，所有系统内的相关风险都被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B.2 重大危险源清单 

表B.1列举了本文件提及的重大危险源以及危险情况、危险事件，并指出了每种危险对应的条款。

应通过安全性评估（5.1）来确定危险源。GB/T15706指出了一些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危险。 

表 B.1-本文提及的重大危险 

序号 重大危险 文件中对应分条款 

1 
由零部件的形状、位置、质量和稳定性、质量和速度、

机械强度引起的机械危险 
5.4 

1.1 系统内累积的机械能 5.3.3 

1.2 受压状态下的液体和气体，真空状态带来的影响 5.4.1 

1.3 挤压危险 5.4.3 

1.4 剪切危险 5.4.3 

1.5 切割或切断危险 4.12.1；4.13.1 

1.6 吸入或卷入危险 5.4.3 

1.7 冲击危险 4.12.5；4.12.6；6.4 

1.8 刺伤或扎伤危险 4.12.1 

1.9 摩擦或磨损危险 4.12.1 

1.10 高压物料流入或喷射危险 5.4.1；5.4.2 

1.11 使人滑倒、绊倒或跌倒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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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气危险 5.3.2.2；5.6.1 

2.1 人与带电部件接触，触电 5.3.2.1；5.3.2.2；5.6.1 

2.2 短路、超负荷等情况带来的后果，如着火 5.3.2.1；5.6.1 

3 
热危险，可导致因人与高温或低温物件或表面的接触而

出现烧伤、烫伤以及其他损伤 
5.5.1；5.5.2 

4 
噪声危险，可导致不适，干扰语言交流、现场声音状况

和听觉信号等 
4.4.4 

5 
振动危险，可导致因全身振动而造成的不适，尤其是因

身体在姿势不良状态下发生振动而造成的不适 
6.5 

6 
辐射危险由致电离辐射源、低频电磁辐射、光辐射或射

频电磁辐射引起的 
5.5.3；5.6.1 

7 材料与物质产生的危险  

7.1 
因接触有害物质、液体、气体、雾、烟和尘从而引发感

染、过敏的危险 

4.4．1；4.4.2；4.4.5；4.10.1；4.10.2；

4.12.2；6.2.2 

7.2 着火或爆炸危险 4.12.2 

8 人体工效学危险导致不适、压力、人为失误 
4.1；4.4.2；4.7；4.14.1；4.14.2；

6.2.1；6.2.3；6.2.4；6.3；6.6 

8.1 不良姿势或用力过度 4.14.2；6.2.1 

8.2 系统不可用 4.3.8; 6.2.1; 6.2.2; 6.4 

8.3 忽视安全集成防护装置和保护设备的设计识别 5.1；5.2．4；5.4.3 

8.4 安装或维修区域的设计不够完善，或者该区域不便找到 4.14.2 

9 与系统使用环境有关的危险 4.8；4.9.1；4.9.2；4.9.3 

10 
系统运行危险，如意外启动、超负荷、流程运行情况欠

佳等 
5.2.2；5.2.3；5.2.4；5.6.3 

10.1 控制系统故障 5.2.4；5.6.2；5.6.3 

10.2 在供应中断时恢复能源供应 5.3.1 

10.3 用户或保修人员的错误控制操作 4.12；5.6.2 

10.4 污水处理流程运行欠佳 
4.3.1；4.3.2；4.3.3；4.3.4；4.3.5；

4.3.6；4.3.7；5.6.2；5.7；6.4 

11 失稳或倾翻 4.12.6；6.5 

12 由运输造成的危险 4.14.6 

B.3 产品安全生命周期（P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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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系统进行产品安全生命周期考察，以下条款适用于本文件： 

自系统进入市场以来，PSLC能够系统地观察和记录用户和维护人员从系统运行中获得的经验和事件。

应系统地评估这些数据，以提高产品安全和性能。因此，通过PSLC，生产商可确保系统始终能满足预期

功能和安全性相关要求（如：容量、阈值、可用性）。 

一般来说，PSLC应遵循并记录以下处理步骤（见图B.2）。 

1) 进行技术产品分析，以确定系统中各不相同的子系统和功能部件，以及它们独立的接口。 

2) 制定出一个程序，以便找出任何与系统设计和后期运行相关的标准和规则。 

3) 通过风险评估（见 B.1）或等效的安全评估（见 5.1）发现相关危险，以让系统得以持续

安全运行。 

4) 通过技术、组织或人为措施，确定必要的额外风险减小行动方案，以实现系统预期的安

全性。 

5) 为用户准备必要的使用手册和资料，以便系统安全运行（见 4.14.5的要求和附录 C中的

详细说明）。 

注： 步骤3）、4）、5）与B.1中风险评估过程相对应； 

6) 根据第 7章内容，对系统运行能力和安全要求进行审查、核实和测试。 

7) 编写和完善该系统的产品安全生命周期文件，其中包括技术参数、设计、系统鉴定、测

试、风险评估（见 B.1）或等效的安全评估（见 5.1）和用户记录。技术档案应从系统生

产之日计，存档 10 年以上。如是批量生产，则应从最后一个系统生产日计存档 10 年以

上。 

8) 将系统投放至市场，并连续监测运行状况，保证故障和事件都经过风险评估，此外，如

有必要，可修改设计或将信息提供给用户，以便二次缓解风险。应通过采用技术应变管

理（MOC）策略,系统地对产品设计进行技术性修改。 

 

图 B.2 常规产品安全生命周期考察流程图 

要点： 

箭头指向下一周期步骤的要求 

用前一周期步骤核实此周期步骤的结果 

注： 各编号步骤与 B.3 中描述的步骤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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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用户手册 

C.1 语言要求 

系统应提供以下语言版本的所有用户手册，手册应符合用户的阅读水平： 

a) 中文； 

b) 应用当地官方语言。 

C.2 手册提供 

系统所有者应得到一份用户手册。 

C.3 文件数量 

生产商可以将用户所需信息印在一本或多本手册上。如条件允许，宜向专业保修人员单独提供一份

手册。 

C.4 提供信息 

用户手册编写宜符合GB/T 9969的要求，并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a) 产品信息，包括： 

1) 型号； 

2) 序列号； 

3) 制造日期； 

4) 系统自重； 

5) 基于每日用户数量和使用次数（用户数量/天和使用次数/天）的预期处理量，以及每次

使用间隔； 

6) 使用寿命； 

7) 运行条件； 

8) 产品认证相关文件（如有）。 

b) 系统概述； 

c) 系统设计工艺流程图表并包含电路图； 

d) 系统出现问题时可联系的生产商、供货商及专业服务人员的联系方式（姓名、地址、电话号

码、电子邮箱）； 

e) 系统组装、安装以及储存的详细指南； 

f) 对于只涉及后端的产品，应详细说明该产品所连接前端设施的数量、类型和冲水量； 

g) 如果系统稳定性不够，则说明适当的锚固方式（见 4.12.6）。 

h) 安全说明，包括合理可预见的误用，预期操作期间有关剩余风险的所有警告；



GB/T XXXXX—XXXX 

65 

i) 全面的操作说明，至少应包括： 

1) 新安装系统的启动程序； 

2) 短期关机后恢复运行的说明（见 4.3.6）； 

3) 系统如何准备长期关机（即超过 60h）的说明（见 4.3.7）； 

4) 长期关机后的详细重启步骤； 

5) 开机步骤（见 5.2.2）； 

6) 停机步骤（见 5.2.3）； 

7) 紧急停机步骤（见 5.2.4）。 

j) 对处理潜在警报、故障以及修理和/或更换零部件的全面说明，包括恢复安全可靠运行的步骤，

以及有关用户应联系专业保修人员的指示，以及： 

1) 明确指示警报对应的故障类型和/或缺陷； 

2) 明确指出可能的故障和/或缺陷，并说明如何识别这些故障和缺陷； 

3) 明确指出用户期望采取哪些维修措施，哪些维修措施应留给专业服务人员（例如出于安

全原因）； 

4) 明确指出用户需要更换的零部件，包括预期的更换计划和详细的更换说明。应指导用户

仅使用制造商推荐的零部件。 

k) 关于前端的清洁、操作和使用的综合说明，包括： 

1) 如需要专门清洗工具，应对其加以说明； 

2) 推荐使用和不推荐使用的的清洁、消毒和漂洗剂和产品； 

3) 详细的操作步骤及操作频率； 

4) 系统详细的使用步骤（见 D.3）。 

l) 关于运行维护和保养的操作说明，至少包含： 

1) 明确区分用户和专业保养人员职责； 

2) 针对用户需要遵循的程序和步骤详解（例如，定期清除处理后的输出物）； 

3) 用户需要操作的动作和频率（见 8.6，表 14）； 

4) 如需要用到专门维修工具，提供详情。 

m) 对可以和不可进入系统的常规物品的介绍： 

1) 可处理的生活垃圾的种类和体积（kg/d）； 

2) 每天最大可处理量（l/d）； 

3) 可处理的经期卫生产品的种类和体积，或如该系统不能处理经期卫生产品，应提供可处

理这些物品的方法和/或设备的介绍； 

4) 可投加进入系统的化学和生物添加剂的种类、数量和频率； 

5) 不可进入该系统的常规物品； 

6) 其他相关物品。 

n) 关于系统输出物的介绍: 

1) 系统输出物再利用的应用； 

2) 养分回收的详细信息（见 8.2）； 

3) 可能的出水再利用的详细信息（见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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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可持续性措施 

D.1 概述 

以下指导意见旨在收集和传达信息。此信息可用于判断系统是否适合于特定地点的特定用户。 

 

D.2 费用估算 

D.2.1 概述 

为了判断用户对系统的负担能力（见4.5），宜计算系统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支出（CAPEX）和运

营支出（OPEX），来估算用户支出。为了合计当前费用和运行费用，宜计算年度净现值。净现值的计算

应该考虑折扣率和系统设计时间跨度，此时间跨度宜为系统的预期设计使用寿命（见4.5）。更多有关

计算全生命周期支出的信息可参考ISO 15686-5。在计算系统可购性时，宜考虑相关融资模式。 

国际上将供水和污水排放服务的可购性定义为：用户家庭收入（或家庭支出）和用户用于供水和污

水排放服务的支出的比值（在这里就意味着在特定时间段内系统的CAPEX 和OPEX年度净现值）。生产商

在计算可购性时，应使用计算年度净现值时用到的时间框架，以及用户收入或支出数据。 

注1：家庭支出数据通常可用来替换家庭收入数据，因为在许多此系统的预期应用环境中，家庭支出数据比收入数

据更容易获取。 

注2：系统所提供的污水排放服务，仅仅是一个家庭所需全部的供水和污水排放服务的一部分。 

对于特定地点和用户，应进行更详细、有针对性的的可购性研究，此研究要考虑所在地社会经济和

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用户的支付意愿。 

D.2.2 资本性支出（CAPEX） 

资本性支出包括全部前期投资。确定安装地点和用户后，应至少考虑购买系统的费用，以及运输、

组装、安装费用和场地（例如，土地使用/物业费用）费用。 

D.2.3 运营成本（OPEX） 

运营成本包括确保系统稳定运行的所有支出。确定安装位置后，可获得如人工成本等详细费用情况

和计算精确的运营成本等。 

确定安装地点和用户后，应确保系统所需零部件、工具和添加剂包括化学和生物添加剂以及专门的

清洁和维修工具在当地可获得。并编制详细的耗材价目表提供给用户。 

D.3 合理的运维维护和维修保养 

D.3.1 概述 

为了让用户和专业服务人员对系统进行合理运行维护和维修保养（见4.14.1），应指出每项操作的

频率和复杂程度。 

D.3.2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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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应提供运维维护和维修保养时间表（见8.6）。该表应指出操作者、操作类型及频率、每项

操作预期时长（人-小时），以及必要的零部件或耗材。 

D.3.3 复杂程度 

生产商宜指出涉及技术能力的必要的运行维护和维修保养的复杂程度。生产商宜参考表15要求来评

估每项运行维护和维修保养的复杂程度。 

就特定项目而言，在安装系统前，需要考虑当地用户和服务人员的专业度和使用经验的情况下，做

一次适应性评估（比如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确定它是否适合于预期使用环境。 

D.4 文化因素 

用户接受度是系统能否取得长期成功的主要因素，而满足用户的文化偏好、适应原有的做法（生活

习惯）是让用户接受系统的前提。除了将主流的文化偏好和生活习惯融入到系统设计和制造，特别是有

关前端设计（见6.2.4），对于某些特定地点和用户的项目，还应评估当地的特定文化偏好和生活习惯，

将其融入到前端和后端的设计和制造中。 

当由于文化偏好和生活习惯而不可避免地对系统做出调整时，应清楚地在用户手册中解释系统的使

用和相关操作（见附录C）。 

可采取培训、提高意识和行为改变以帮助提升用户接受度。这些项目对那些以露天排便方式为主要

生活习惯的地区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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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T95L和 T95S 的说明 

E.1 系统中的液体输送时间（T95L） 

T95L是用于描述系统中液体输送时间的参数。液体输送时间或停留时间的分布取决于系统内液体流

动性质和混合程度，并且可以使用惰性流体示踪剂来测量。在正常负荷和运行情况下，如果尿液输入物

中加有惰性示踪剂，T95L即在尿液输入之后开始，直到示踪剂浓度在尿液输出时达到95%的那段时间。 

由于添加了其他液体流或水分蒸发，投加示踪剂的尿液输入物的质量或质量流量可能与输出液体的

输入体积或流量不同。应在同一基础上定义用以确定T95L的输入和输出示踪剂浓度。 

示例1：假设现有一个处理和消毒液体流程。在正常负荷条件下，系统每天处理 30L 液体，连续或半连续地排出液

体。例如，示踪剂研究表明，在理想情况下，在任何时间点，系统都可以容纳 15L 液体。在理想的混合系统中，经合理

估计，T95L 为反应器完全置换三次的时间，因此可以确定 T95L 为 1.5 天（3×15/30= 1.5 天）。 

示例2：假设某系统的连续输入流量为 100L/天，其连续投加示踪剂浓度为 1mg/升，连续输出流量为 50L/天。在这

种情况下，假设示踪剂仍留在液体内，因为输出流量为输入流量的一半，则输出流的示踪剂浓度会变为输入流示踪剂浓

度的 2 倍，1mg/L 的输入示踪剂浓度相当于稳定状态下 1mg/L×（100/200），即 0.5mg/L 的输出示踪剂浓度。这时 T95L

指的是在加入示踪剂后输出浓度达到 0.5mg/L×0.95，即 0.475mg/L 时的时间。 

E.2 系统中的固体输送时间 T95S 

T95S是用于描述系统中固体输送时间或停留时间的参数。 在系统中，固体可能通过焚烧或生物降

解等过程进行转化，因此固体产物将显著少于粪便输入物。用以确定固体输送时间的示踪剂应与固体废

弃物一起排出系统，该示踪剂可以为与处理过程不发生反应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可通过化学或生物转化

进行追踪的物质。在正常负荷和正常运行情况下，如果固体输入物中加有示踪剂，则T95S即为从固体输

入之后开始，直到示踪剂浓度在固体流输出时达到95%的那段时间，示踪剂输入浓度根据输入/输出质量

或质量流率的比值进行调整。 

示例：假设在进行将潮湿粪便输入物转化为水汽、气体燃烧物和固体灰渣的焚烧过程。每克潮湿粪便输入物会排出

0.05g 的固体灰渣。适合该过程的示踪剂是一种非生理无机化合物，其无需经过燃烧，并且随着焚烧过程以固体形式与

残留灰渣一起排出。如果示踪剂在潮湿粪便输入物中的浓度为 0.5mg/g，其在排出灰渣（0.5/0.05）中的浓度为 10mg/g，

那么 T95S 指的是在排出灰渣中示踪剂浓度达到 10mg/g×0.95，即 9.5mg/g 所花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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